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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店國簡字第2號
原      告  國立政治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法定代理人  陳金粧  
訴訟代理人  陳金泉律師
            葛百鈴律師
            黃胤欣律師
被      告  劉○○    （真實姓名年籍詳卷）
訴訟代理人  項慶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400,000元，及自民國112年5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400,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按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除為否認子女之訴、收養事件、親權行使、負擔事件或監護權之選定、酌定、改定事件之當事人或關係人，或有其他法律特別規定之情形外，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兒童及少年身分之資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2項定有明文。經查，訴外人邱○○（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邱童）於民國00年0月間出生、訴外人即被告之子劉○○（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劉童）於000年0月間出生，現均為未滿18歲之少年，依前揭規定，本判決不得揭露足以識別邱童及劉童之身分資訊，且因被告為劉童之父、訴外人即邱童之父（下稱邱父）及邱童之母（下稱邱母），若於本判決記載其真實姓名等資料，亦有揭露劉童、邱童身分資訊之疑慮，故本判決將上開當事人、訴外人之姓名、住居所均予遮隱，附此敘明。
二、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由要領，其中原告之主張與被告之答辯，並依同條項規定，分別引用兩造歷次書狀、本院民國112年11月28日、112年5月7日、113年7月23日之言詞辯論筆錄。
三、被告有對邱童為如附表所示行為（下合稱本件侵權行為），致邱童罹患創傷後壓力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下稱PTSD），合併解離、轉化症狀、焦慮及身心症狀，足以妨害其身心健全：
　㈠按刑事訴訟判決所認定之事實，固非當然有拘束民事訴訟判決之效力，但民事法院調查刑事訴訟原有之證據，而斟酌其結果以判斷事實之真偽，並於判決內記明其得心證之理由，即非法所不許（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929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被告於案發時任教於原告，為邱童五、六年級時音樂、聽覺藝術課老師，邱童並曾參加被告指導之台灣民俗音樂合奏團，二人為師生；劉童在107年8月30日進入原告就讀一年級；108年4月中旬起，邱童開始出現頭暈、腸胃不適、頭痛與腹痛症狀，並於同年5月起陸續請假，再於同年6月10日至14日間前往馬偕醫院住院診斷；108年9月開學後，邱母因見邱童雙手持續抖動、不適合彈琴，因而告知訴外人即導師戴玉婷，被告即於108年9月3日早上在音樂教室內與邱童獨處、對話，贈與邱童禮物磁鐵等情，為被告於本院109年度訴字第957號刑事案件（下稱本件刑案）所不爭執（本院109年度訴字第957號卷【下稱957號卷】一第202至204頁），堪以認定。
　㈢邱童曾受被告之託，於107年9月至10月底間在校內幫忙照顧劉童：
　⒈被告於本件刑案一審審理時供稱：（問：在107年8月開學後，有無要求邱童幫助照顧你的小孩劉童？）要求是沒有，但我有委請，他們是玩伴，小朋友回去時候，跟他提醒要倒茶、倒水，因為學校有辦理大手小手活動，那是下課時間的行為；（問：放學後有無請邱童照顧你的小孩或陪同他？）我沒有叫邱童一定要陪同，因為當時有一個老師來指導我們，邱童想要來這邊，我也沒有辦法說不要，但都有跟媽媽聯絡，說要留下來；（問：邱童在下課或放學陪同你的小孩到何時？）10月底前就沒有了等語（957號卷一第199至200頁）。
　⒉證人邱童於偵訊時證稱：當時我五年級，劉童本來在南投給被告爸媽撫養，來到原告讀書，因為我跟被告比較熟，所以他要我照顧劉童，例如協助聯絡叫劉童起床、陪劉童吃早餐、送劉童到一年級教室上課、下課時帶劉童去上廁所、裝水、喝水；大概從107年9月到10月底左右幫忙照顧，大約2個月等語（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109年度偵字第1871號卷【下稱偵卷】一第82至85頁）。證人邱母於本件刑案二審審理時證稱：107年五上開學，邱童回家跟我們說被告要他照顧劉童，早上要帶他到班上上課、課間帶他去上廁所、放學後陪他做功課，然後還帶了一個禮物袋裡面有一些食物，還放了對講機、風箏等語（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訴字第4779號卷【下稱4779號卷】二第358至368、406至407、410至411、426至428頁）。證人戴玉婷於偵查中證稱：107年9月初邱童五年級上學期，我放學後看到邱童還留在學校，就問他為何留在學校，邱童說因為被告要邱童照顧劉童等語（偵卷二第9至10頁）。互核上開證人證述與被告前揭供述均大致相符。
　⒊再佐以邱母與被告之107年10月9日LINE對話紀錄（他卷第57至65頁），被告於當日下午5時33分許傳送「謝謝大家照顧 感激」之訊息，經邱母回以「...不客氣喔 特特到家了  也謝謝老師照顧喔」，被告於下午5時49分傳送「換○翰輪班」之訊息予邱母（臺北地檢署108年度他字第12367號卷【下稱他卷】第61、63頁）。併參以被告107年9月8日臉書網頁（本件刑案二審卷二第437頁），被告在臉書發表「...大手們下課都跑來照顧小手要去上廁所，小犬都遇到這麼好的哥哥，一個是鄰居，一個是大手。都是我的愛徒兼貴人啊！像烏克麗麗也有細心的姐姐幫他照顧，打桌球又可以跟同學相處的很快樂，導師也是我的好同事...至於小孩的功課，除了感謝課後班的老師會看，還有大手哥哥會再看，還有好友super教師林老師，會來幫我看，那我能做什麼呢？當然就是練習寫我的名字啊！簽名」內容。
　⒋準此，堪認邱童確曾受被告之託，於107年9月至10月底間在校內幫忙照顧劉童。
　㈣被告因不滿邱童照顧劉童時偶有疏失、不滿邱母詢問其與邱童間之師生互動、或對邱童參加樂團活動之積極度不滿等，有對邱童為本件侵權行為：
　⒈證人邱童於109年1月21日偵訊時證稱：我不太記得（被告打我的）時間，時間過很久，我真的很害怕；我記得是先罵，後來就打我了；【107年9月開學後至10月底間（附表編號1至6）】第1次是被告對我照顧他兒子的過程有點不滿，他指著我的鼻子破口大罵，「照顧我的兒子都是你的責任，你知道劉童有多麻煩嗎？你實在是太不應該了」，還說「我對你太失望了」，我覺得心裡有點不太舒服，因為照顧劉童明明是被告的責任；被告覺得我照顧不週還罵我，我認為是被告有求於我，我幫助被告，不應該這樣子因為覺得我沒有做好就要罵我，因為這是被告的責任；第1次沒有打，只有罵而已，被告那次罵我並沒有恐嚇我，我回家後有告訴我父母親，我跟他們說被告以不合理的方式罵我，我沒有講到照顧劉童的問題，我媽媽有打電話問被告，用非常委婉的方式問，後來我跟被告於107年9月、10月間下一次見面時，被告在音樂教室指著我的鼻子罵我，還打我巴掌，不確定幾下，至少3下以上，應該不會超過5下，很用力打，他第1次打我時，我沒想到他會打我，我就倒在地板上，我很驚恐，因為我不曉得他會打我，他說「照顧劉童是你的責任，為何你要告訴你爸媽？」邊罵邊打，長達大約2分鐘，他用左手打我的臉，因為他右手拿鼓棒，再罵幾句之後就順手拿鼓棒往下打我的生殖器，是故意的打，因為打兩下以上，還打我的小腿骨3下以上、4下以內，很用力地打，打完之後我的小腿骨有瘀青、臉紅腫，生殖器部分我回家洗澡，發現外表有點受傷，是尿尿的地方，不是睪丸，打完之後，被告拉著我的領子，說「你回去敢跟爸媽講，你就死定」、「如果你敢說出去，就完蛋了」，打完之後還讓我休息3分鐘，有點消腫後才放我離開回去班上，我非常害怕，所以我回家後不敢告訴父母親；在107年10月底前，加上第一次被罵，大約被打、罵5至6次，大致如附表編號1至6所示，因為被打太多次，無法細分，但可以確定每次被打時也都有被罵，又雖然每次不一定所有身體部位都會被打，但我確定被告每次都會用鼓棒由上往下敲我的生殖器，且施暴前均會罵說「照顧劉童是你的責任」，打完後都會抓著我的領子說「如果你把這件事情說出去，你就完蛋了」，這段期間被告都是在放學後，約下午4時15分到5時30分許間，我在音樂教室內照顧劉童寫功課時打、罵我，他打我時旁邊都沒有人，因為劉童會跑出門外，去走廊和操場玩，現場只有我和被告，那邊沒有錄影設備，又是隔音、密閉空間；【107年11月至12月底間（附表編號7）】後來我就沒有再去照顧劉童，到107年11月後，被告會在週一下午或週三上午上完音樂課後把我留下來，同樣以10月底以前的方式打我、罵我，勒著我的領子威脅「如果你敢說出去，就完蛋了」，我很害怕而不敢跟爸媽說，至同年12月底前大約被打了2至4次，每次打我都有用鼓棒打我下體、小腿骨前側、後腦杓、太陽穴、鼻樑，還用手賞我巴掌，且曾罵「你爸是笨蛋，你媽是傻瓜，才會生出你這個廢物、爛人、白癡」，當時是在音樂教室關著門罵，沒有別人在場，【108年3月至4月間（附表編號8、9）】嗣寒假期間，我於108年1月28日自己騎腳踏車時不小心摔斷手，斷了2根骨頭，在臺北市立萬芳醫院接鋼釘、動手術，開學後爸媽還有問說被告有無再罵我，我說有，於是媽媽在108年3月學校舉辦園遊會時再次委婉地問被告有無罵我，被告當然否認，這時爸媽還不知道被告有打我，我覺得我媽媽如果繼續問被告，我又會被打，我就硬是把我媽媽拉著離開；108年3月到4月之間，這2次被打都是用和先前一樣的方式，第1次是我媽媽詢問被告前，被告仍然徒手或用鼓棒打我的臉、下體、小腿骨、後腦杓、太陽穴和鼻樑，並罵我「照顧劉童是你的責任，為什麼不來照顧劉童」、「你不是團員，都不來練團，不負責任」，最後也是拉著我的領子威脅我不能說出去，這次被告沒有打我手臂骨折的地方，但第2次是在媽媽委婉詢問他後，感覺被告更生氣，用手指著我的鼻子罵「為什麼不來照顧劉童？照顧他明明都是你的責任，而且你為何要跟你媽媽講我罵你，你實在太不應該了，我對你非常失望」，最後也是勒著我的領子說「邱童！如果你把這件事說出去，你就完蛋了！」，我非常害怕，我不敢告訴我父母親，這次是唯一被用鼓棒打我手骨折打鋼釘的地方，這次有把我的生殖器打到破皮，時間大約是3月到4月間，我回家洗澡後在浴室前面擦身體時，媽媽有問我生殖器怎麼了，我否認並說是她看錯了，但我破皮處是生殖器左側，傷口已不存在，這是我最後一次被打，因為我之後的身體狀況很糟，一直拉肚子，也沒有去上學，所以被告沒有機會打我；【108年9月3日（附表編號10）】另於108年9月3日六年級上學期開學後第2天，被告把我叫到音樂教室，很假的、就是假惺惺，把出國買的東西，隨便丟了幾個給我，並指著我的鼻子說「如果你敢把我打你、罵你的事情說出去，你就完蛋了」，我當時聽到這些話非常害怕，不敢告訴我父母親；我那時候沒有講出來，是直到108年10月25日，因為那時候我常常昏迷，爸爸會陪我睡覺，我昏倒後迷迷糊糊地講出來，醒來後他問我這件事，我只好跟爸媽講，又於同日之後才跟導師戴玉婷說；被告每次用鼓棒打我生殖器時都很用力，我被打時真的很痛，那種場合太可怕了，我連動都動不了、想要出力但沒有力氣，只能站著握拳止痛，握得很緊很緊等語（偵卷一第81至91頁），並有邱童偵查中手繪生殖器遭被告持鼓棒敲打後破皮處之示意圖可參（偵卷一第93頁）。邱童就遭被告接續施暴之緣由、過程、方式及事後反應等節，均證述詳細。
　⒉證人邱母於本件刑案二審審理時證稱：一開學大概在107年9月3日那個星期，邱童回來就很生氣的跟我說被老師罵，照顧劉童，老師很生氣，我說我打電話給老師，邱童說好，我當著他的面打電話問被告，問被告說你有對邱童生氣嗎，被告回答沒有，我們都很好，不要相信小孩的一面之詞，我都沒有變，都跟以前一樣，這是第一次（4779號卷二第425至426頁)；後來邱童回來，大概是107年9月底，邱童跟我說媽媽我很難過，被告都給我臉色看，說什麼這麼簡單的事情都做不好，我對你很失望，9月20幾日的時候，我就覺得受夠了，真的煩死了，我覺得被告這樣叫小朋友去顧小朋友，根本就不是真的能把小朋友教好的方法，然後賦予他責任，去怪他，我覺得這根本就不是小孩子有能力去把你兒子教好的事情，我跟邱父慢慢有在討論，被告罵邱童應該是真實發生的事情，我在107年10月3日、4日一直在推辭，那個10月份我們是一直脫離；10月3日我寫了訊息跟被告說每天都要補習、都有課，課很多；知道老師會罵他，我們就不想讓他很恐怖的去接觸，就盡量幫他推辭，減少相處的時間，10月16日我也有再打電話跟被告說我們每天很忙，功課很多、課很多，用電話再講一遍，幫邱童推放學後去課後照顧的事情等語（4779號卷二第428至429頁）；被告邀請我們去西班牙、葡萄牙，我拒絕，是108年7月底暑假的時候要去，但邱童不願意就拒絕，3月11日下午我直接打電話給被告說我們不參加，邱童還不夠成熟，手也斷了還沒有好，笛子也吹得不太好，以後再去，就是有跟他婉拒，在電話中說的很愉快，然後說到今年哪幾個小朋友都不去，每個小朋友有什麼原因所以不去，但他有跟我說再鼓勵他，我就說老師不用了，今年我們就不去，他又說我再鼓勵他，後來小孩就對我很生氣，他說為何要這麼雞婆，不是已經說好就說阿公過世，暑假要回嘉義陪阿嬤就好，為什麼要跟被告說這些；園遊會我當面去問被告有沒有罵我小孩，我問被告3月11日時我們不出團的事；邱童說108年4月初早上被告叫他去音樂教室說你怎麼可以把什麼事情告訴你媽媽，我今天一定要打死你，邱童告訴我說那天打得最嚴重，就是3月30日園遊會之後（4779號卷二第397至400頁）。邱母就曾詢問被告與邱童間之師生互動、或向被告推辭參加樂團活動等因被告犯行，造成邱童害怕、逃避心理狀況之影響，逐一證述在卷。且依邱母與被告間之107年10月3日、108年3月11日、108年9月3日LINE對話紀錄（他卷第65、69、137至141頁），亦可見邱母所證逐漸向被告推辭由邱童照顧劉童、參與108年樂團暑假出國活動之情、及因邱童逐漸發病，被告因而於附表編號10所示108年9月3日與邱童見面。
　⒊證人邱父於本件刑案二審審理時證稱：108年9月初被告把邱童叫去音樂教室，邱童回來拿被告送的東西，可是從那個時間點之後就開始有暈倒的狀況；108年10月20幾日，我陪邱童睡覺，在睡覺過程中，他就突然自己打自己，就睡夢中一個巴掌自己打自己，說「他打我」，我發現不對，覺得不太對勁，把他拉起來問他究竟怎麼回事，他才終於把事情講出來，說他在照顧劉童的那段期間，遭受到多次的不正常對待，包含打他等語（4779號卷二第312、318至319、355至356頁）。邱父就附表編號10行為後之病情變化、發現本案之經過證述在卷。
　⒋證人李○○於偵查中證稱：我國小一年級就認識邱童，107年9月我五年級時，剛好經過音樂教室，感覺有人拿鼓棒打人的聲音，還有聽到賞巴掌聲，我有看到邱童鞋子在音樂教室外面，其他還有被告的鞋子，我聽到鼓棒打人的聲音，因為我有被鼓棒打過，所以我知道那是鼓棒打人的聲音，聲音中等，沒特別大聲，我有聽到打巴掌聲，很大聲，接著有聽到有人啊的一聲，是在下午四、五點間；五年級時有看過邱童穿同一雙鞋，進去音樂教室都要脫鞋子等語（偵卷二第12至14頁）。證人唐○○於偵查中證稱：邱童因沒帶譜，在家沒有練琴，被告很不高興，邱童就被留下來，被告要我們先下課，我有聽到被告大聲對邱童吼、罵了幾下，大約在五年級的事等語（偵卷二第14至15頁）。證人許○○於偵查中證稱：被告在我快離開音樂教室時，他叫邱童過來，不會很兇，五年級下學期的事等語（偵卷二第16頁）。由上開證人證詞可見，李○○曾於音樂教室外見到邱童及被告鞋子、並聽聞其內聲響，被告於音樂課下課空檔確有相當時間可與邱童相處。
　⒌綜上各情，上開證人證詞及其他證據經與證人邱童證述內容相互印證、綜合判斷下，已堪認定被告因不滿邱童照顧劉童時偶有疏失、不滿邱母詢問其與邱童間之師生互動、或對邱童參加臺灣民俗音樂合奏團活動之積極度不滿等原因，有對邱童為本件侵權行為。
　㈤邱童罹患PTSD，合併解離、轉化症狀、焦慮及身心症狀，足以妨害其身心健全發展：
　⒈就邱童之身心症狀及表現情形、歷程，證人戴玉婷於偵查中證稱：邱童於108年4月中陸續出現頭痛、頭暈、肚子痛的症狀，頻繁請假，我大概在同年月15日期中考後，建議邱父帶邱童去醫院檢查，於是他們到馬偕醫院作檢查，嗣於同年9月1日至10月5日左右，邱童上課時會在教室裡突然昏倒，1節課有時1次、有時3次，1整天大約有10到20次在課堂中跌倒的情形，邱童跌倒後就躺下不動，持續數分鐘至1、20分鐘才醒來，有時他的眼睛閉著、有時上吊，都沒有說話或抽搐，因為他一直跌倒，同年10月5日後就沒進來教室上課，同年10月底、11月初，我在輔導教室內親眼看到邱童發作時跌坐在地上，身體抽搐，嘴巴唸「我不敢了，對不起劉老師，對不起我不敢了，我會好好照顧劉童」，邱童眼睛上吊，沒有在看人，接著開始用手打自己的臉，我用我的手幫他擋，他用力打了5下以上，我有看他的眼神，但他沒有看我，我跟他說話也沒有回應，然後開始用雙手握住生殖器、尖叫，身體往上彈又掉下來，至少有5次，後來安靜了一下，身體還是繼續抽搐，前前後後至少15到30分鐘，上述邱童的動作是有循環的，那次循環至少2回，後來他停下後過了一會自己坐了起來，他醒來後沒有說話，感覺很累等語（偵卷二第9至10頁）。證人即原告學務主任蔡宗儒亦於偵查中證述：邱童於108年9月開學後有幾次因為昏倒而被通報學務處，我看到時是在操場上，邱童當下已經是坐著，就將他送到保健室，我一直跟他講話，他昏倒時可能有撞到頭，所以意識昏沉，後來在校內調查時，邱童也常因身體不舒服而昏倒，校方建議家長帶邱童去看醫生，嗣000年00月間我們請邱童在諮商室（輔導教室）陳述時，他當場發作，看起來像是被人打巴掌，會害怕、抽搐，做出防衛動作，還像是被打到生殖器，會用手摀著生殖器，求饒說「劉老師對不起，我會好好照顧劉童」，眼睛往上吊翻白眼，持續約30分鐘，當天看到這1次，後來同年11月10日我們到國立政治大學附設幼稚園調查時及快結束時，邱童又分別再發作，情形均與上述類似，會打自己臉，講說「劉老師對不起，沒有照顧好劉童，請原諒」等語（偵卷二第17頁）。證人戴玉婷、蔡宗儒就邱童罹患身心症狀發作之頻率及呈現情形證述內容大致相符，堪認邱童確於108年9月後陸續出現突發昏倒等症狀，並在昏厥時表現遭虐打之反應及自我傷害、向被告道歉與求饒之舉動。
　⒉108年9月邱童六年級開學後開始因多次在校園內突然昏厥、失去意識，自同年10月5日起在臺大醫院兒童心智科就診，詎邱童於診察時多次無預警發作，先是突然失神、癱軟，若無人攙扶則會跌落在地，並重覆呈現如同前開證人戴玉婷、蔡宗儒所述被打耳光、生殖器、自我傷害之反應，及求饒、道歉之話語等循環，每次發作具重複性、一致性，經主治醫師丘彥南醫師多次門診詳細評估，確認邱童患有「PTSD，合併解離、轉化症狀、焦慮及身心症狀」，以致嚴重影響其日常生活及學校適應功能等情，有臺大醫院病歷資料及診斷證明書可稽（他卷第171頁；偵卷二第33至169頁）。
　⒊本院於110年7月30日囑託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進行司法精神鑑定，鑑定結果就邱童之精神狀態亦支持前揭臺大醫院之診斷，認定其罹患「PTSD，合併解離與轉化症狀」（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with dissociative and conversion symptoms），此有本院110年7月30日北院忠刑子109訴957字第1100006262號函、本案鑑定報告書可稽（957號卷二第7至8、23至35頁），是邱童呈現之上述身心症狀，係因罹患合併解離、轉化症狀、焦慮及身心症狀所致，且足以妨害其身心健全發展甚明。
　㈥被告對邱童所為本件侵權行為，與邱童所患PTSD，合併解離、轉化症狀、焦慮及身心症狀之結果有相當因果關係：
　　臺大醫院病歷紀錄中，記載邱童於108年10月30日第4次兒童心智科門診時表示其於五年級上學期開學期間，放學後或音樂課下課時，不時在音樂教室內遭被告單獨留下，徒手或以鼓棒毆打頭、臉、耳光、後腦杓、太陽穴、小腿前脛骨、生殖器、鼻樑等處，並揪著領子恐嚇其不得向父母或他人透露，被告在打完邱童耳光後，更要求邱童以冷水敷上紅腫處，待腫脹消退後再離開，又被告於邱童五年級下學期時曾毆打邱童2至3次，邱母曾於108年3月學校園遊會時當面詢問被告相關情事，經被告否認，另被告曾於108年9月開學後恐嚇邱童不准對外透露，又塞給邱童禮物；而邱童於該次門診時亦曾突然失去意識，在解離發作期間（dissociative episode）約5至10分鐘內，表現出如生殖器被毆打時的肢體反應，同時反覆發出被打時的尖叫聲，同時也有呼救、求饒，為自己沒有做好道歉，覺得自己被放棄、是廢物、爛人等內容，主治醫師即於該次門診後確認診斷為PTSD，合併解離、轉化症狀、焦慮及身心症狀，並進行兒童虐待之責任通報；又邱童迄109年3月就診23次中（按：邱童自108年10月至000年0月間，於兒童心智科門診就診已逾百次），幾乎每次均有在門診時解離之紀錄，且大多會提及被告或本案情事，並向被告認錯、答應會照顧好劉童，並呈現被打的肢體反應；甚至於同年11月13日門診時透露有自殺念頭，曾上網查找心臟位置、想拿剪刀刺下，經父母勸阻方停止等情（偵卷一第309至503頁），與邱童前揭證述受被告所託照顧劉童及與被告相處之經驗無重大出入。綜上，足認被告所為本件侵權行為，與邱童所受身心疾患有相當因果關係。
　㈦被告所為本件侵權行為，業經本院109年度訴字第957號刑事判決判處被告犯妨害幼童發育罪，處有期徒刑4年6月，被告提起上訴後，復經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訴字4779號刑事判決駁回上訴，有上開判決各1份可憑（本院卷一第119至153頁；本院卷二第63至110頁），並經本院職權調閱本件刑案電子卷宗核閱無誤。原告主張被告不法侵害邱童身體權、健康權之事實，已堪認定。
四、原告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新臺幣（下同）400,000元，應有理由：
　㈠按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前項情形，公務員有故意或重大過失時，賠償義務機關對之有求償權。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是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請求國家負損害賠償責任，應具備：⑴行為人須為公務員；⑵須為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之行為；⑶須係不法之行為；⑷須行為人有故意或過失；⑸須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而致損害之發生；⑹不法行為與損害之發生間需有因果關係等要件，始足當之。而就公務員行使公權力之違法侵權行為所生國家賠償責任，我國立法例係採國家代位責任理論，即國家先代替違法行為之公務員，對受損害人民負賠償責任，再依情形對公務員求償。
　㈡邱童、邱父、邱母前於109年10月6日向原告請求國家賠償，原告與邱童、邱父、邱母並於111年9月30日成立協議書，由原告賠償邱童、邱父、邱母400,000元，原告已於111年10月5日如數給付，兩造則於112年5月16日協商原告向被告求償事宜，協商結果為不成立等節，有國家賠償請求書、109年度賠字第1號國家賠償事件協議書、匯款申請書回條、協商記錄可證（本院卷一第93至109、111至114、115、117頁）。邱童、邱父、邱母訴請被告賠償因本件侵權行為所受損害，亦經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1154號判決被告應分別給付邱童4,778,062元、邱父1,000,000元、邱母1,000,000元及遲延利息，上開判決為避免邱童重複受償，已將原告賠償邱童之400,000元扣除，有上開判決可佐（本院卷二第29至50頁）。
　㈢被告原為任職於原告之教師，具備公務員身分，利用其與邱童間之師生關係，故意為本件侵權行為，不法侵害邱童身體權、健康權，足認被告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故意不法侵害人民權利，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且原告對被告有求償權。準此，原告請求被告給付400,000元，及自112年5月17日（即兩造協商不成立之翌日），應屬有據。
五、被告雖否認有為本件侵權行為，並辯稱已對本件刑案提起第三審上訴，聲請本院停止本件訴訟，並提出刑事上訴理由狀為憑（本院卷二第123至137頁）。然查：
　㈠按訴訟中有犯罪嫌疑牽涉其裁判者，法院得在刑事訴訟終結前，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民事訴訟法第183條固有明文。惟所謂訴訟中有犯罪嫌疑牽涉其裁判，係指在民事訴訟「繫屬中」，當事人或第三人涉有犯罪嫌疑，足以影響民事訴訟之裁判，非俟刑事訴訟解決，民事法院即無從或難於判斷者而言。例如當事人或第三人於民事訴訟繫屬中涉有偽造文書、證人偽證、鑑定人為不實之鑑定等罪嫌，始足當之。準此，當事人在民事訴訟「繫屬前」之犯罪行為，縱牽涉其裁判，亦不在上開條文所定得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之列。本院不受本件刑案判決認定之拘束，然本院審酌本件刑案調查之證據，業已認定被告有為本件侵權行為，不法侵害邱童之身體權、健康權，故被告聲請停止本件訴訟，於法不合。
　㈡被告自陳其在本件訴訟提出之抗辯均與本件刑案相同（本院卷一第532頁），然本件刑案一審及二審判決均已詳述其辯詞不足採信之理由，且本院審酌被告辯詞後，亦均不足推翻本院前開認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3項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金額，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本件係適用簡易程序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至被告於113年8月7日提出民事言詞辯論意旨狀（本院卷二第139至148頁），核屬言詞辯論終結後提出之攻防方法，本院自不得列入審酌。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3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
　　　　　　　　　　　　　　　法　官　林易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3　　日
　　　　　　　　　　　　　　　書記官　黃品瑄
附表：
		編號

		學期

		時間（民國）

		行為態樣



		1

		邱童五年級上學期

		107年9月至10月間某日放學後

		辱罵邱童：「照顧我兒子都是你的責任，你知道劉童有多麻煩嗎？你實在是太不應該了，我對你太失望了」。



		2

		


		107年9月至10月間某日放學後

		質問邱童：「為何你要告訴你爸媽」，並用力打邱童巴掌3至5下，邱童跌倒在地後，接續以鼓棒用力抽打邱童小腿骨3至4下、生殖器至少2下。



		3

		


		107年9月至10月間某日放學後

		打邱童巴掌，及以鼓棒抽打邱童之生殖器、小腿骨數下。



		4

		


		107年9月至10月間某日放學後

		打邱童巴掌，及以鼓棒抽打邱童之生殖器、小腿骨數下。



		5

		


		107年10月9日放學後

		打邱童數個巴掌，及以鼓棒抽打邱童之生殖器、小腿骨數下。



		6

		


		107年9月至10月間某日放學後

		打邱童巴掌，並以鼓棒抽打邱童之生殖器、小腿骨。



		7

		


		107年11月至12月間週一下午3時10分許或週三上午11時10分許音樂課下課後（約2至4次）

		打邱童巴掌，並徒手或以鼓棒抽打邱童後腦杓、小腿骨、生殖器、太陽穴及鼻樑，並對邱童辱罵：「你爸是笨蛋，你媽是傻瓜，才會生出你這個廢物、爛人、白癡」。



		8

		邱童五年級下學期

		108年3月園遊會前某日音樂課下課後

		打邱童巴掌，並徒手或以鼓棒抽打邱童後腦杓、小腿骨、生殖器、太陽穴及鼻樑，邊打邊罵：「照顧劉童是你的責任，為什麼不來照顧劉童」、「你不是團員，都不來練團，不負責任」。



		9

		


		108年3月園遊會後至4月間某日

		打邱童巴掌，並毆打邱童後腦杓、太陽穴、鼻樑，並以鼓棒抽打邱童手部骨折打鋼釘處、小腿骨、敲打生殖器至破皮，並對邱童罵稱：「為什麼不來照顧劉童？照顧他明明都是你的責任，而且你為何要跟你媽媽講我罵你，你實在太不應該了，我對你非常失望」，最後亦勒著邱童領子恫稱「如果你把這件事說出去就完蛋了」。



		10

		邱童六年級上學期

		108年9月3日早自習時

		於邱童六年級上學期開學後第2天開學早自習時，將邱童叫到音樂教室內，對邱童恫稱「你要是敢把這些事情說出去，你就完蛋了」。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店國簡字第2號

原      告  國立政治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法定代理人  陳金粧  

訴訟代理人  陳金泉律師

            葛百鈴律師

            黃胤欣律師

被      告  劉○○    （真實姓名年籍詳卷）

訴訟代理人  項慶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23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400,000元，及自民國112年5月17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400,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

，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按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除為否認子女之訴、收

    養事件、親權行使、負擔事件或監護權之選定、酌定、改定

    事件之當事人或關係人，或有其他法律特別規定之情形外，

    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兒童及少年身分之資訊。兒童及少年福利

    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2項定有明文。經查，訴外人邱○○（

    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邱童）於民國00年0月間出生、訴

    外人即被告之子劉○○（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劉童）於00

    0年0月間出生，現均為未滿18歲之少年，依前揭規定，本判

    決不得揭露足以識別邱童及劉童之身分資訊，且因被告為劉

    童之父、訴外人即邱童之父（下稱邱父）及邱童之母（下稱

    邱母），若於本判決記載其真實姓名等資料，亦有揭露劉童

    、邱童身分資訊之疑慮，故本判決將上開當事人、訴外人之

    姓名、住居所均予遮隱，附此敘明。

二、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

    由要領，其中原告之主張與被告之答辯，並依同條項規定，

    分別引用兩造歷次書狀、本院民國112年11月28日、112年5

    月7日、113年7月23日之言詞辯論筆錄。

三、被告有對邱童為如附表所示行為（下合稱本件侵權行為），

    致邱童罹患創傷後壓力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

    er，下稱PTSD），合併解離、轉化症狀、焦慮及身心症狀，

    足以妨害其身心健全：

　㈠按刑事訴訟判決所認定之事實，固非當然有拘束民事訴訟判

    決之效力，但民事法院調查刑事訴訟原有之證據，而斟酌其

    結果以判斷事實之真偽，並於判決內記明其得心證之理由，

    即非法所不許（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929號判決意旨參照

    ）。

　㈡被告於案發時任教於原告，為邱童五、六年級時音樂、聽覺

    藝術課老師，邱童並曾參加被告指導之台灣民俗音樂合奏團

    ，二人為師生；劉童在107年8月30日進入原告就讀一年級；

    108年4月中旬起，邱童開始出現頭暈、腸胃不適、頭痛與腹

    痛症狀，並於同年5月起陸續請假，再於同年6月10日至14日

    間前往馬偕醫院住院診斷；108年9月開學後，邱母因見邱童

    雙手持續抖動、不適合彈琴，因而告知訴外人即導師戴玉婷

    ，被告即於108年9月3日早上在音樂教室內與邱童獨處、對

    話，贈與邱童禮物磁鐵等情，為被告於本院109年度訴字第9

    57號刑事案件（下稱本件刑案）所不爭執（本院109年度訴

    字第957號卷【下稱957號卷】一第202至204頁），堪以認定

    。

　㈢邱童曾受被告之託，於107年9月至10月底間在校內幫忙照顧

    劉童：

　⒈被告於本件刑案一審審理時供稱：（問：在107年8月開學後

    ，有無要求邱童幫助照顧你的小孩劉童？）要求是沒有，但

    我有委請，他們是玩伴，小朋友回去時候，跟他提醒要倒茶

    、倒水，因為學校有辦理大手小手活動，那是下課時間的行

    為；（問：放學後有無請邱童照顧你的小孩或陪同他？）我

    沒有叫邱童一定要陪同，因為當時有一個老師來指導我們，

    邱童想要來這邊，我也沒有辦法說不要，但都有跟媽媽聯絡

    ，說要留下來；（問：邱童在下課或放學陪同你的小孩到何

    時？）10月底前就沒有了等語（957號卷一第199至200頁）

    。

　⒉證人邱童於偵訊時證稱：當時我五年級，劉童本來在南投給

    被告爸媽撫養，來到原告讀書，因為我跟被告比較熟，所以

    他要我照顧劉童，例如協助聯絡叫劉童起床、陪劉童吃早餐

    、送劉童到一年級教室上課、下課時帶劉童去上廁所、裝水

    、喝水；大概從107年9月到10月底左右幫忙照顧，大約2個

    月等語（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109年度

    偵字第1871號卷【下稱偵卷】一第82至85頁）。證人邱母於

    本件刑案二審審理時證稱：107年五上開學，邱童回家跟我

    們說被告要他照顧劉童，早上要帶他到班上上課、課間帶他

    去上廁所、放學後陪他做功課，然後還帶了一個禮物袋裡面

    有一些食物，還放了對講機、風箏等語（臺灣高等法院111

    年度上訴字第4779號卷【下稱4779號卷】二第358至368、40

    6至407、410至411、426至428頁）。證人戴玉婷於偵查中證

    稱：107年9月初邱童五年級上學期，我放學後看到邱童還留

    在學校，就問他為何留在學校，邱童說因為被告要邱童照顧

    劉童等語（偵卷二第9至10頁）。互核上開證人證述與被告

    前揭供述均大致相符。

　⒊再佐以邱母與被告之107年10月9日LINE對話紀錄（他卷第57

    至65頁），被告於當日下午5時33分許傳送「謝謝大家照顧 

    感激」之訊息，經邱母回以「...不客氣喔 特特到家了  也

    謝謝老師照顧喔」，被告於下午5時49分傳送「換○翰輪班」

    之訊息予邱母（臺北地檢署108年度他字第12367號卷【下稱

    他卷】第61、63頁）。併參以被告107年9月8日臉書網頁（

    本件刑案二審卷二第437頁），被告在臉書發表「...大手們

    下課都跑來照顧小手要去上廁所，小犬都遇到這麼好的哥哥

    ，一個是鄰居，一個是大手。都是我的愛徒兼貴人啊！像烏

    克麗麗也有細心的姐姐幫他照顧，打桌球又可以跟同學相處

    的很快樂，導師也是我的好同事...至於小孩的功課，除了

    感謝課後班的老師會看，還有大手哥哥會再看，還有好友su

    per教師林老師，會來幫我看，那我能做什麼呢？當然就是

    練習寫我的名字啊！簽名」內容。

　⒋準此，堪認邱童確曾受被告之託，於107年9月至10月底間在

    校內幫忙照顧劉童。

　㈣被告因不滿邱童照顧劉童時偶有疏失、不滿邱母詢問其與邱

    童間之師生互動、或對邱童參加樂團活動之積極度不滿等，

    有對邱童為本件侵權行為：

　⒈證人邱童於109年1月21日偵訊時證稱：我不太記得（被告打

    我的）時間，時間過很久，我真的很害怕；我記得是先罵，

    後來就打我了；【107年9月開學後至10月底間（附表編號1

    至6）】第1次是被告對我照顧他兒子的過程有點不滿，他指

    著我的鼻子破口大罵，「照顧我的兒子都是你的責任，你知

    道劉童有多麻煩嗎？你實在是太不應該了」，還說「我對你

    太失望了」，我覺得心裡有點不太舒服，因為照顧劉童明明

    是被告的責任；被告覺得我照顧不週還罵我，我認為是被告

    有求於我，我幫助被告，不應該這樣子因為覺得我沒有做好

    就要罵我，因為這是被告的責任；第1次沒有打，只有罵而

    已，被告那次罵我並沒有恐嚇我，我回家後有告訴我父母親

    ，我跟他們說被告以不合理的方式罵我，我沒有講到照顧劉

    童的問題，我媽媽有打電話問被告，用非常委婉的方式問，

    後來我跟被告於107年9月、10月間下一次見面時，被告在音

    樂教室指著我的鼻子罵我，還打我巴掌，不確定幾下，至少

    3下以上，應該不會超過5下，很用力打，他第1次打我時，

    我沒想到他會打我，我就倒在地板上，我很驚恐，因為我不

    曉得他會打我，他說「照顧劉童是你的責任，為何你要告訴

    你爸媽？」邊罵邊打，長達大約2分鐘，他用左手打我的臉

    ，因為他右手拿鼓棒，再罵幾句之後就順手拿鼓棒往下打我

    的生殖器，是故意的打，因為打兩下以上，還打我的小腿骨

    3下以上、4下以內，很用力地打，打完之後我的小腿骨有瘀

    青、臉紅腫，生殖器部分我回家洗澡，發現外表有點受傷，

    是尿尿的地方，不是睪丸，打完之後，被告拉著我的領子，

    說「你回去敢跟爸媽講，你就死定」、「如果你敢說出去，

    就完蛋了」，打完之後還讓我休息3分鐘，有點消腫後才放

    我離開回去班上，我非常害怕，所以我回家後不敢告訴父母

    親；在107年10月底前，加上第一次被罵，大約被打、罵5至

    6次，大致如附表編號1至6所示，因為被打太多次，無法細

    分，但可以確定每次被打時也都有被罵，又雖然每次不一定

    所有身體部位都會被打，但我確定被告每次都會用鼓棒由上

    往下敲我的生殖器，且施暴前均會罵說「照顧劉童是你的責

    任」，打完後都會抓著我的領子說「如果你把這件事情說出

    去，你就完蛋了」，這段期間被告都是在放學後，約下午4

    時15分到5時30分許間，我在音樂教室內照顧劉童寫功課時

    打、罵我，他打我時旁邊都沒有人，因為劉童會跑出門外，

    去走廊和操場玩，現場只有我和被告，那邊沒有錄影設備，

    又是隔音、密閉空間；【107年11月至12月底間（附表編號7

    ）】後來我就沒有再去照顧劉童，到107年11月後，被告會

    在週一下午或週三上午上完音樂課後把我留下來，同樣以10

    月底以前的方式打我、罵我，勒著我的領子威脅「如果你敢

    說出去，就完蛋了」，我很害怕而不敢跟爸媽說，至同年12

    月底前大約被打了2至4次，每次打我都有用鼓棒打我下體、

    小腿骨前側、後腦杓、太陽穴、鼻樑，還用手賞我巴掌，且

    曾罵「你爸是笨蛋，你媽是傻瓜，才會生出你這個廢物、爛

    人、白癡」，當時是在音樂教室關著門罵，沒有別人在場，

    【108年3月至4月間（附表編號8、9）】嗣寒假期間，我於1

    08年1月28日自己騎腳踏車時不小心摔斷手，斷了2根骨頭，

    在臺北市立萬芳醫院接鋼釘、動手術，開學後爸媽還有問說

    被告有無再罵我，我說有，於是媽媽在108年3月學校舉辦園

    遊會時再次委婉地問被告有無罵我，被告當然否認，這時爸

    媽還不知道被告有打我，我覺得我媽媽如果繼續問被告，我

    又會被打，我就硬是把我媽媽拉著離開；108年3月到4月之

    間，這2次被打都是用和先前一樣的方式，第1次是我媽媽詢

    問被告前，被告仍然徒手或用鼓棒打我的臉、下體、小腿骨

    、後腦杓、太陽穴和鼻樑，並罵我「照顧劉童是你的責任，

    為什麼不來照顧劉童」、「你不是團員，都不來練團，不負

    責任」，最後也是拉著我的領子威脅我不能說出去，這次被

    告沒有打我手臂骨折的地方，但第2次是在媽媽委婉詢問他

    後，感覺被告更生氣，用手指著我的鼻子罵「為什麼不來照

    顧劉童？照顧他明明都是你的責任，而且你為何要跟你媽媽

    講我罵你，你實在太不應該了，我對你非常失望」，最後也

    是勒著我的領子說「邱童！如果你把這件事說出去，你就完

    蛋了！」，我非常害怕，我不敢告訴我父母親，這次是唯一

    被用鼓棒打我手骨折打鋼釘的地方，這次有把我的生殖器打

    到破皮，時間大約是3月到4月間，我回家洗澡後在浴室前面

    擦身體時，媽媽有問我生殖器怎麼了，我否認並說是她看錯

    了，但我破皮處是生殖器左側，傷口已不存在，這是我最後

    一次被打，因為我之後的身體狀況很糟，一直拉肚子，也沒

    有去上學，所以被告沒有機會打我；【108年9月3日（附表

    編號10）】另於108年9月3日六年級上學期開學後第2天，被

    告把我叫到音樂教室，很假的、就是假惺惺，把出國買的東

    西，隨便丟了幾個給我，並指著我的鼻子說「如果你敢把我

    打你、罵你的事情說出去，你就完蛋了」，我當時聽到這些

    話非常害怕，不敢告訴我父母親；我那時候沒有講出來，是

    直到108年10月25日，因為那時候我常常昏迷，爸爸會陪我

    睡覺，我昏倒後迷迷糊糊地講出來，醒來後他問我這件事，

    我只好跟爸媽講，又於同日之後才跟導師戴玉婷說；被告每

    次用鼓棒打我生殖器時都很用力，我被打時真的很痛，那種

    場合太可怕了，我連動都動不了、想要出力但沒有力氣，只

    能站著握拳止痛，握得很緊很緊等語（偵卷一第81至91頁）

    ，並有邱童偵查中手繪生殖器遭被告持鼓棒敲打後破皮處之

    示意圖可參（偵卷一第93頁）。邱童就遭被告接續施暴之緣

    由、過程、方式及事後反應等節，均證述詳細。

　⒉證人邱母於本件刑案二審審理時證稱：一開學大概在107年9

    月3日那個星期，邱童回來就很生氣的跟我說被老師罵，照

    顧劉童，老師很生氣，我說我打電話給老師，邱童說好，我

    當著他的面打電話問被告，問被告說你有對邱童生氣嗎，被

    告回答沒有，我們都很好，不要相信小孩的一面之詞，我都

    沒有變，都跟以前一樣，這是第一次（4779號卷二第425至4

    26頁)；後來邱童回來，大概是107年9月底，邱童跟我說媽

    媽我很難過，被告都給我臉色看，說什麼這麼簡單的事情都

    做不好，我對你很失望，9月20幾日的時候，我就覺得受夠

    了，真的煩死了，我覺得被告這樣叫小朋友去顧小朋友，根

    本就不是真的能把小朋友教好的方法，然後賦予他責任，去

    怪他，我覺得這根本就不是小孩子有能力去把你兒子教好的

    事情，我跟邱父慢慢有在討論，被告罵邱童應該是真實發生

    的事情，我在107年10月3日、4日一直在推辭，那個10月份

    我們是一直脫離；10月3日我寫了訊息跟被告說每天都要補

    習、都有課，課很多；知道老師會罵他，我們就不想讓他很

    恐怖的去接觸，就盡量幫他推辭，減少相處的時間，10月16

    日我也有再打電話跟被告說我們每天很忙，功課很多、課很

    多，用電話再講一遍，幫邱童推放學後去課後照顧的事情等

    語（4779號卷二第428至429頁）；被告邀請我們去西班牙、

    葡萄牙，我拒絕，是108年7月底暑假的時候要去，但邱童不

    願意就拒絕，3月11日下午我直接打電話給被告說我們不參

    加，邱童還不夠成熟，手也斷了還沒有好，笛子也吹得不太

    好，以後再去，就是有跟他婉拒，在電話中說的很愉快，然

    後說到今年哪幾個小朋友都不去，每個小朋友有什麼原因所

    以不去，但他有跟我說再鼓勵他，我就說老師不用了，今年

    我們就不去，他又說我再鼓勵他，後來小孩就對我很生氣，

    他說為何要這麼雞婆，不是已經說好就說阿公過世，暑假要

    回嘉義陪阿嬤就好，為什麼要跟被告說這些；園遊會我當面

    去問被告有沒有罵我小孩，我問被告3月11日時我們不出團

    的事；邱童說108年4月初早上被告叫他去音樂教室說你怎麼

    可以把什麼事情告訴你媽媽，我今天一定要打死你，邱童告

    訴我說那天打得最嚴重，就是3月30日園遊會之後（4779號

    卷二第397至400頁）。邱母就曾詢問被告與邱童間之師生互

    動、或向被告推辭參加樂團活動等因被告犯行，造成邱童害

    怕、逃避心理狀況之影響，逐一證述在卷。且依邱母與被告

    間之107年10月3日、108年3月11日、108年9月3日LINE對話

    紀錄（他卷第65、69、137至141頁），亦可見邱母所證逐漸

    向被告推辭由邱童照顧劉童、參與108年樂團暑假出國活動

    之情、及因邱童逐漸發病，被告因而於附表編號10所示108

    年9月3日與邱童見面。

　⒊證人邱父於本件刑案二審審理時證稱：108年9月初被告把邱

    童叫去音樂教室，邱童回來拿被告送的東西，可是從那個時

    間點之後就開始有暈倒的狀況；108年10月20幾日，我陪邱

    童睡覺，在睡覺過程中，他就突然自己打自己，就睡夢中一

    個巴掌自己打自己，說「他打我」，我發現不對，覺得不太

    對勁，把他拉起來問他究竟怎麼回事，他才終於把事情講出

    來，說他在照顧劉童的那段期間，遭受到多次的不正常對待

    ，包含打他等語（4779號卷二第312、318至319、355至356

    頁）。邱父就附表編號10行為後之病情變化、發現本案之經

    過證述在卷。

　⒋證人李○○於偵查中證稱：我國小一年級就認識邱童，107年9

    月我五年級時，剛好經過音樂教室，感覺有人拿鼓棒打人的

    聲音，還有聽到賞巴掌聲，我有看到邱童鞋子在音樂教室外

    面，其他還有被告的鞋子，我聽到鼓棒打人的聲音，因為我

    有被鼓棒打過，所以我知道那是鼓棒打人的聲音，聲音中等

    ，沒特別大聲，我有聽到打巴掌聲，很大聲，接著有聽到有

    人啊的一聲，是在下午四、五點間；五年級時有看過邱童穿

    同一雙鞋，進去音樂教室都要脫鞋子等語（偵卷二第12至14

    頁）。證人唐○○於偵查中證稱：邱童因沒帶譜，在家沒有練

    琴，被告很不高興，邱童就被留下來，被告要我們先下課，

    我有聽到被告大聲對邱童吼、罵了幾下，大約在五年級的事

    等語（偵卷二第14至15頁）。證人許○○於偵查中證稱：被告

    在我快離開音樂教室時，他叫邱童過來，不會很兇，五年級

    下學期的事等語（偵卷二第16頁）。由上開證人證詞可見，

    李○○曾於音樂教室外見到邱童及被告鞋子、並聽聞其內聲響

    ，被告於音樂課下課空檔確有相當時間可與邱童相處。

　⒌綜上各情，上開證人證詞及其他證據經與證人邱童證述內容

    相互印證、綜合判斷下，已堪認定被告因不滿邱童照顧劉童

    時偶有疏失、不滿邱母詢問其與邱童間之師生互動、或對邱

    童參加臺灣民俗音樂合奏團活動之積極度不滿等原因，有對

    邱童為本件侵權行為。

　㈤邱童罹患PTSD，合併解離、轉化症狀、焦慮及身心症狀，足

    以妨害其身心健全發展：

　⒈就邱童之身心症狀及表現情形、歷程，證人戴玉婷於偵查中

    證稱：邱童於108年4月中陸續出現頭痛、頭暈、肚子痛的症

    狀，頻繁請假，我大概在同年月15日期中考後，建議邱父帶

    邱童去醫院檢查，於是他們到馬偕醫院作檢查，嗣於同年9

    月1日至10月5日左右，邱童上課時會在教室裡突然昏倒，1

    節課有時1次、有時3次，1整天大約有10到20次在課堂中跌

    倒的情形，邱童跌倒後就躺下不動，持續數分鐘至1、20分

    鐘才醒來，有時他的眼睛閉著、有時上吊，都沒有說話或抽

    搐，因為他一直跌倒，同年10月5日後就沒進來教室上課，

    同年10月底、11月初，我在輔導教室內親眼看到邱童發作時

    跌坐在地上，身體抽搐，嘴巴唸「我不敢了，對不起劉老師

    ，對不起我不敢了，我會好好照顧劉童」，邱童眼睛上吊，

    沒有在看人，接著開始用手打自己的臉，我用我的手幫他擋

    ，他用力打了5下以上，我有看他的眼神，但他沒有看我，

    我跟他說話也沒有回應，然後開始用雙手握住生殖器、尖叫

    ，身體往上彈又掉下來，至少有5次，後來安靜了一下，身

    體還是繼續抽搐，前前後後至少15到30分鐘，上述邱童的動

    作是有循環的，那次循環至少2回，後來他停下後過了一會

    自己坐了起來，他醒來後沒有說話，感覺很累等語（偵卷二

    第9至10頁）。證人即原告學務主任蔡宗儒亦於偵查中證述

    ：邱童於108年9月開學後有幾次因為昏倒而被通報學務處，

    我看到時是在操場上，邱童當下已經是坐著，就將他送到保

    健室，我一直跟他講話，他昏倒時可能有撞到頭，所以意識

    昏沉，後來在校內調查時，邱童也常因身體不舒服而昏倒，

    校方建議家長帶邱童去看醫生，嗣000年00月間我們請邱童

    在諮商室（輔導教室）陳述時，他當場發作，看起來像是被

    人打巴掌，會害怕、抽搐，做出防衛動作，還像是被打到生

    殖器，會用手摀著生殖器，求饒說「劉老師對不起，我會好

    好照顧劉童」，眼睛往上吊翻白眼，持續約30分鐘，當天看

    到這1次，後來同年11月10日我們到國立政治大學附設幼稚

    園調查時及快結束時，邱童又分別再發作，情形均與上述類

    似，會打自己臉，講說「劉老師對不起，沒有照顧好劉童，

    請原諒」等語（偵卷二第17頁）。證人戴玉婷、蔡宗儒就邱

    童罹患身心症狀發作之頻率及呈現情形證述內容大致相符，

    堪認邱童確於108年9月後陸續出現突發昏倒等症狀，並在昏

    厥時表現遭虐打之反應及自我傷害、向被告道歉與求饒之舉

    動。

　⒉108年9月邱童六年級開學後開始因多次在校園內突然昏厥、

    失去意識，自同年10月5日起在臺大醫院兒童心智科就診，

    詎邱童於診察時多次無預警發作，先是突然失神、癱軟，若

    無人攙扶則會跌落在地，並重覆呈現如同前開證人戴玉婷、

    蔡宗儒所述被打耳光、生殖器、自我傷害之反應，及求饒、

    道歉之話語等循環，每次發作具重複性、一致性，經主治醫

    師丘彥南醫師多次門診詳細評估，確認邱童患有「PTSD，合

    併解離、轉化症狀、焦慮及身心症狀」，以致嚴重影響其日

    常生活及學校適應功能等情，有臺大醫院病歷資料及診斷證

    明書可稽（他卷第171頁；偵卷二第33至169頁）。

　⒊本院於110年7月30日囑託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進行司

    法精神鑑定，鑑定結果就邱童之精神狀態亦支持前揭臺大醫

    院之診斷，認定其罹患「PTSD，合併解離與轉化症狀」（Po

    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with dissociative and 

    conversion symptoms），此有本院110年7月30日北院忠刑

    子109訴957字第1100006262號函、本案鑑定報告書可稽（95

    7號卷二第7至8、23至35頁），是邱童呈現之上述身心症狀

    ，係因罹患合併解離、轉化症狀、焦慮及身心症狀所致，且

    足以妨害其身心健全發展甚明。

　㈥被告對邱童所為本件侵權行為，與邱童所患PTSD，合併解離

    、轉化症狀、焦慮及身心症狀之結果有相當因果關係：

　　臺大醫院病歷紀錄中，記載邱童於108年10月30日第4次兒童

    心智科門診時表示其於五年級上學期開學期間，放學後或音

    樂課下課時，不時在音樂教室內遭被告單獨留下，徒手或以

    鼓棒毆打頭、臉、耳光、後腦杓、太陽穴、小腿前脛骨、生

    殖器、鼻樑等處，並揪著領子恐嚇其不得向父母或他人透露

    ，被告在打完邱童耳光後，更要求邱童以冷水敷上紅腫處，

    待腫脹消退後再離開，又被告於邱童五年級下學期時曾毆打

    邱童2至3次，邱母曾於108年3月學校園遊會時當面詢問被告

    相關情事，經被告否認，另被告曾於108年9月開學後恐嚇邱

    童不准對外透露，又塞給邱童禮物；而邱童於該次門診時亦

    曾突然失去意識，在解離發作期間（dissociative episode

    ）約5至10分鐘內，表現出如生殖器被毆打時的肢體反應，

    同時反覆發出被打時的尖叫聲，同時也有呼救、求饒，為自

    己沒有做好道歉，覺得自己被放棄、是廢物、爛人等內容，

    主治醫師即於該次門診後確認診斷為PTSD，合併解離、轉化

    症狀、焦慮及身心症狀，並進行兒童虐待之責任通報；又邱

    童迄109年3月就診23次中（按：邱童自108年10月至000年0

    月間，於兒童心智科門診就診已逾百次），幾乎每次均有在

    門診時解離之紀錄，且大多會提及被告或本案情事，並向被

    告認錯、答應會照顧好劉童，並呈現被打的肢體反應；甚至

    於同年11月13日門診時透露有自殺念頭，曾上網查找心臟位

    置、想拿剪刀刺下，經父母勸阻方停止等情（偵卷一第309

    至503頁），與邱童前揭證述受被告所託照顧劉童及與被告

    相處之經驗無重大出入。綜上，足認被告所為本件侵權行為

    ，與邱童所受身心疾患有相當因果關係。

　㈦被告所為本件侵權行為，業經本院109年度訴字第957號刑事

    判決判處被告犯妨害幼童發育罪，處有期徒刑4年6月，被告

    提起上訴後，復經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訴字4779號刑事

    判決駁回上訴，有上開判決各1份可憑（本院卷一第119至15

    3頁；本院卷二第63至110頁），並經本院職權調閱本件刑案

    電子卷宗核閱無誤。原告主張被告不法侵害邱童身體權、健

    康權之事實，已堪認定。

四、原告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新臺幣（下

    同）400,000元，應有理由：

　㈠按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

    人民自由或權利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前項情形，公

    務員有故意或重大過失時，賠償義務機關對之有求償權。國

    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是依國家

    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請求國家負損害賠償責任，應具備：

    ⑴行為人須為公務員；⑵須為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之行為；⑶

    須係不法之行為；⑷須行為人有故意或過失；⑸須侵害人民之

    自由或權利而致損害之發生；⑹不法行為與損害之發生間需

    有因果關係等要件，始足當之。而就公務員行使公權力之違

    法侵權行為所生國家賠償責任，我國立法例係採國家代位責

    任理論，即國家先代替違法行為之公務員，對受損害人民負

    賠償責任，再依情形對公務員求償。

　㈡邱童、邱父、邱母前於109年10月6日向原告請求國家賠償，

    原告與邱童、邱父、邱母並於111年9月30日成立協議書，由

    原告賠償邱童、邱父、邱母400,000元，原告已於111年10月

    5日如數給付，兩造則於112年5月16日協商原告向被告求償

    事宜，協商結果為不成立等節，有國家賠償請求書、109年

    度賠字第1號國家賠償事件協議書、匯款申請書回條、協商

    記錄可證（本院卷一第93至109、111至114、115、117頁）

    。邱童、邱父、邱母訴請被告賠償因本件侵權行為所受損害

    ，亦經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1154號判決被告應分別給付邱

    童4,778,062元、邱父1,000,000元、邱母1,000,000元及遲

    延利息，上開判決為避免邱童重複受償，已將原告賠償邱童

    之400,000元扣除，有上開判決可佐（本院卷二第29至50頁

    ）。

　㈢被告原為任職於原告之教師，具備公務員身分，利用其與邱

    童間之師生關係，故意為本件侵權行為，不法侵害邱童身體

    權、健康權，足認被告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故意不法

    侵害人民權利，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且原告對被告有求

    償權。準此，原告請求被告給付400,000元，及自112年5月1

    7日（即兩造協商不成立之翌日），應屬有據。

五、被告雖否認有為本件侵權行為，並辯稱已對本件刑案提起第

    三審上訴，聲請本院停止本件訴訟，並提出刑事上訴理由狀

    為憑（本院卷二第123至137頁）。然查：

　㈠按訴訟中有犯罪嫌疑牽涉其裁判者，法院得在刑事訴訟終結

    前，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民事訴訟法第183條固有明文。

    惟所謂訴訟中有犯罪嫌疑牽涉其裁判，係指在民事訴訟「繫

    屬中」，當事人或第三人涉有犯罪嫌疑，足以影響民事訴訟

    之裁判，非俟刑事訴訟解決，民事法院即無從或難於判斷者

    而言。例如當事人或第三人於民事訴訟繫屬中涉有偽造文書

    、證人偽證、鑑定人為不實之鑑定等罪嫌，始足當之。準此

    ，當事人在民事訴訟「繫屬前」之犯罪行為，縱牽涉其裁判

    ，亦不在上開條文所定得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之列。本院不受

    本件刑案判決認定之拘束，然本院審酌本件刑案調查之證據

    ，業已認定被告有為本件侵權行為，不法侵害邱童之身體權

    、健康權，故被告聲請停止本件訴訟，於法不合。

　㈡被告自陳其在本件訴訟提出之抗辯均與本件刑案相同（本院

    卷一第532頁），然本件刑案一審及二審判決均已詳述其辯

    詞不足採信之理由，且本院審酌被告辯詞後，亦均不足推翻

    本院前開認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3項之規定，請求被告

    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金額，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本件係適用簡易程序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38

    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

    92條第2項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核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

    敘明。至被告於113年8月7日提出民事言詞辯論意旨狀（本

    院卷二第139至148頁），核屬言詞辯論終結後提出之攻防方

    法，本院自不得列入審酌。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3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

　　　　　　　　　　　　　　　法　官　林易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3　　日

　　　　　　　　　　　　　　　書記官　黃品瑄

附表：

編號 學期 時間（民國） 行為態樣 1 邱童五年級上學期 107年9月至10月間某日放學後 辱罵邱童：「照顧我兒子都是你的責任，你知道劉童有多麻煩嗎？你實在是太不應該了，我對你太失望了」。 2  107年9月至10月間某日放學後 質問邱童：「為何你要告訴你爸媽」，並用力打邱童巴掌3至5下，邱童跌倒在地後，接續以鼓棒用力抽打邱童小腿骨3至4下、生殖器至少2下。 3  107年9月至10月間某日放學後 打邱童巴掌，及以鼓棒抽打邱童之生殖器、小腿骨數下。 4  107年9月至10月間某日放學後 打邱童巴掌，及以鼓棒抽打邱童之生殖器、小腿骨數下。 5  107年10月9日放學後 打邱童數個巴掌，及以鼓棒抽打邱童之生殖器、小腿骨數下。 6  107年9月至10月間某日放學後 打邱童巴掌，並以鼓棒抽打邱童之生殖器、小腿骨。 7  107年11月至12月間週一下午3時10分許或週三上午11時10分許音樂課下課後（約2至4次） 打邱童巴掌，並徒手或以鼓棒抽打邱童後腦杓、小腿骨、生殖器、太陽穴及鼻樑，並對邱童辱罵：「你爸是笨蛋，你媽是傻瓜，才會生出你這個廢物、爛人、白癡」。 8 邱童五年級下學期 108年3月園遊會前某日音樂課下課後 打邱童巴掌，並徒手或以鼓棒抽打邱童後腦杓、小腿骨、生殖器、太陽穴及鼻樑，邊打邊罵：「照顧劉童是你的責任，為什麼不來照顧劉童」、「你不是團員，都不來練團，不負責任」。 9  108年3月園遊會後至4月間某日 打邱童巴掌，並毆打邱童後腦杓、太陽穴、鼻樑，並以鼓棒抽打邱童手部骨折打鋼釘處、小腿骨、敲打生殖器至破皮，並對邱童罵稱：「為什麼不來照顧劉童？照顧他明明都是你的責任，而且你為何要跟你媽媽講我罵你，你實在太不應該了，我對你非常失望」，最後亦勒著邱童領子恫稱「如果你把這件事說出去就完蛋了」。 10 邱童六年級上學期 108年9月3日早自習時 於邱童六年級上學期開學後第2天開學早自習時，將邱童叫到音樂教室內，對邱童恫稱「你要是敢把這些事情說出去，你就完蛋了」。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店國簡字第2號
原      告  國立政治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法定代理人  陳金粧  
訴訟代理人  陳金泉律師
            葛百鈴律師
            黃胤欣律師
被      告  劉○○    （真實姓名年籍詳卷）
訴訟代理人  項慶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400,000元，及自民國112年5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400,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按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除為否認子女之訴、收養事件、親權行使、負擔事件或監護權之選定、酌定、改定事件之當事人或關係人，或有其他法律特別規定之情形外，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兒童及少年身分之資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2項定有明文。經查，訴外人邱○○（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邱童）於民國00年0月間出生、訴外人即被告之子劉○○（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劉童）於000年0月間出生，現均為未滿18歲之少年，依前揭規定，本判決不得揭露足以識別邱童及劉童之身分資訊，且因被告為劉童之父、訴外人即邱童之父（下稱邱父）及邱童之母（下稱邱母），若於本判決記載其真實姓名等資料，亦有揭露劉童、邱童身分資訊之疑慮，故本判決將上開當事人、訴外人之姓名、住居所均予遮隱，附此敘明。
二、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由要領，其中原告之主張與被告之答辯，並依同條項規定，分別引用兩造歷次書狀、本院民國112年11月28日、112年5月7日、113年7月23日之言詞辯論筆錄。
三、被告有對邱童為如附表所示行為（下合稱本件侵權行為），致邱童罹患創傷後壓力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下稱PTSD），合併解離、轉化症狀、焦慮及身心症狀，足以妨害其身心健全：
　㈠按刑事訴訟判決所認定之事實，固非當然有拘束民事訴訟判決之效力，但民事法院調查刑事訴訟原有之證據，而斟酌其結果以判斷事實之真偽，並於判決內記明其得心證之理由，即非法所不許（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929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被告於案發時任教於原告，為邱童五、六年級時音樂、聽覺藝術課老師，邱童並曾參加被告指導之台灣民俗音樂合奏團，二人為師生；劉童在107年8月30日進入原告就讀一年級；108年4月中旬起，邱童開始出現頭暈、腸胃不適、頭痛與腹痛症狀，並於同年5月起陸續請假，再於同年6月10日至14日間前往馬偕醫院住院診斷；108年9月開學後，邱母因見邱童雙手持續抖動、不適合彈琴，因而告知訴外人即導師戴玉婷，被告即於108年9月3日早上在音樂教室內與邱童獨處、對話，贈與邱童禮物磁鐵等情，為被告於本院109年度訴字第957號刑事案件（下稱本件刑案）所不爭執（本院109年度訴字第957號卷【下稱957號卷】一第202至204頁），堪以認定。
　㈢邱童曾受被告之託，於107年9月至10月底間在校內幫忙照顧劉童：
　⒈被告於本件刑案一審審理時供稱：（問：在107年8月開學後，有無要求邱童幫助照顧你的小孩劉童？）要求是沒有，但我有委請，他們是玩伴，小朋友回去時候，跟他提醒要倒茶、倒水，因為學校有辦理大手小手活動，那是下課時間的行為；（問：放學後有無請邱童照顧你的小孩或陪同他？）我沒有叫邱童一定要陪同，因為當時有一個老師來指導我們，邱童想要來這邊，我也沒有辦法說不要，但都有跟媽媽聯絡，說要留下來；（問：邱童在下課或放學陪同你的小孩到何時？）10月底前就沒有了等語（957號卷一第199至200頁）。
　⒉證人邱童於偵訊時證稱：當時我五年級，劉童本來在南投給被告爸媽撫養，來到原告讀書，因為我跟被告比較熟，所以他要我照顧劉童，例如協助聯絡叫劉童起床、陪劉童吃早餐、送劉童到一年級教室上課、下課時帶劉童去上廁所、裝水、喝水；大概從107年9月到10月底左右幫忙照顧，大約2個月等語（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109年度偵字第1871號卷【下稱偵卷】一第82至85頁）。證人邱母於本件刑案二審審理時證稱：107年五上開學，邱童回家跟我們說被告要他照顧劉童，早上要帶他到班上上課、課間帶他去上廁所、放學後陪他做功課，然後還帶了一個禮物袋裡面有一些食物，還放了對講機、風箏等語（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訴字第4779號卷【下稱4779號卷】二第358至368、406至407、410至411、426至428頁）。證人戴玉婷於偵查中證稱：107年9月初邱童五年級上學期，我放學後看到邱童還留在學校，就問他為何留在學校，邱童說因為被告要邱童照顧劉童等語（偵卷二第9至10頁）。互核上開證人證述與被告前揭供述均大致相符。
　⒊再佐以邱母與被告之107年10月9日LINE對話紀錄（他卷第57至65頁），被告於當日下午5時33分許傳送「謝謝大家照顧 感激」之訊息，經邱母回以「...不客氣喔 特特到家了  也謝謝老師照顧喔」，被告於下午5時49分傳送「換○翰輪班」之訊息予邱母（臺北地檢署108年度他字第12367號卷【下稱他卷】第61、63頁）。併參以被告107年9月8日臉書網頁（本件刑案二審卷二第437頁），被告在臉書發表「...大手們下課都跑來照顧小手要去上廁所，小犬都遇到這麼好的哥哥，一個是鄰居，一個是大手。都是我的愛徒兼貴人啊！像烏克麗麗也有細心的姐姐幫他照顧，打桌球又可以跟同學相處的很快樂，導師也是我的好同事...至於小孩的功課，除了感謝課後班的老師會看，還有大手哥哥會再看，還有好友super教師林老師，會來幫我看，那我能做什麼呢？當然就是練習寫我的名字啊！簽名」內容。
　⒋準此，堪認邱童確曾受被告之託，於107年9月至10月底間在校內幫忙照顧劉童。
　㈣被告因不滿邱童照顧劉童時偶有疏失、不滿邱母詢問其與邱童間之師生互動、或對邱童參加樂團活動之積極度不滿等，有對邱童為本件侵權行為：
　⒈證人邱童於109年1月21日偵訊時證稱：我不太記得（被告打我的）時間，時間過很久，我真的很害怕；我記得是先罵，後來就打我了；【107年9月開學後至10月底間（附表編號1至6）】第1次是被告對我照顧他兒子的過程有點不滿，他指著我的鼻子破口大罵，「照顧我的兒子都是你的責任，你知道劉童有多麻煩嗎？你實在是太不應該了」，還說「我對你太失望了」，我覺得心裡有點不太舒服，因為照顧劉童明明是被告的責任；被告覺得我照顧不週還罵我，我認為是被告有求於我，我幫助被告，不應該這樣子因為覺得我沒有做好就要罵我，因為這是被告的責任；第1次沒有打，只有罵而已，被告那次罵我並沒有恐嚇我，我回家後有告訴我父母親，我跟他們說被告以不合理的方式罵我，我沒有講到照顧劉童的問題，我媽媽有打電話問被告，用非常委婉的方式問，後來我跟被告於107年9月、10月間下一次見面時，被告在音樂教室指著我的鼻子罵我，還打我巴掌，不確定幾下，至少3下以上，應該不會超過5下，很用力打，他第1次打我時，我沒想到他會打我，我就倒在地板上，我很驚恐，因為我不曉得他會打我，他說「照顧劉童是你的責任，為何你要告訴你爸媽？」邊罵邊打，長達大約2分鐘，他用左手打我的臉，因為他右手拿鼓棒，再罵幾句之後就順手拿鼓棒往下打我的生殖器，是故意的打，因為打兩下以上，還打我的小腿骨3下以上、4下以內，很用力地打，打完之後我的小腿骨有瘀青、臉紅腫，生殖器部分我回家洗澡，發現外表有點受傷，是尿尿的地方，不是睪丸，打完之後，被告拉著我的領子，說「你回去敢跟爸媽講，你就死定」、「如果你敢說出去，就完蛋了」，打完之後還讓我休息3分鐘，有點消腫後才放我離開回去班上，我非常害怕，所以我回家後不敢告訴父母親；在107年10月底前，加上第一次被罵，大約被打、罵5至6次，大致如附表編號1至6所示，因為被打太多次，無法細分，但可以確定每次被打時也都有被罵，又雖然每次不一定所有身體部位都會被打，但我確定被告每次都會用鼓棒由上往下敲我的生殖器，且施暴前均會罵說「照顧劉童是你的責任」，打完後都會抓著我的領子說「如果你把這件事情說出去，你就完蛋了」，這段期間被告都是在放學後，約下午4時15分到5時30分許間，我在音樂教室內照顧劉童寫功課時打、罵我，他打我時旁邊都沒有人，因為劉童會跑出門外，去走廊和操場玩，現場只有我和被告，那邊沒有錄影設備，又是隔音、密閉空間；【107年11月至12月底間（附表編號7）】後來我就沒有再去照顧劉童，到107年11月後，被告會在週一下午或週三上午上完音樂課後把我留下來，同樣以10月底以前的方式打我、罵我，勒著我的領子威脅「如果你敢說出去，就完蛋了」，我很害怕而不敢跟爸媽說，至同年12月底前大約被打了2至4次，每次打我都有用鼓棒打我下體、小腿骨前側、後腦杓、太陽穴、鼻樑，還用手賞我巴掌，且曾罵「你爸是笨蛋，你媽是傻瓜，才會生出你這個廢物、爛人、白癡」，當時是在音樂教室關著門罵，沒有別人在場，【108年3月至4月間（附表編號8、9）】嗣寒假期間，我於108年1月28日自己騎腳踏車時不小心摔斷手，斷了2根骨頭，在臺北市立萬芳醫院接鋼釘、動手術，開學後爸媽還有問說被告有無再罵我，我說有，於是媽媽在108年3月學校舉辦園遊會時再次委婉地問被告有無罵我，被告當然否認，這時爸媽還不知道被告有打我，我覺得我媽媽如果繼續問被告，我又會被打，我就硬是把我媽媽拉著離開；108年3月到4月之間，這2次被打都是用和先前一樣的方式，第1次是我媽媽詢問被告前，被告仍然徒手或用鼓棒打我的臉、下體、小腿骨、後腦杓、太陽穴和鼻樑，並罵我「照顧劉童是你的責任，為什麼不來照顧劉童」、「你不是團員，都不來練團，不負責任」，最後也是拉著我的領子威脅我不能說出去，這次被告沒有打我手臂骨折的地方，但第2次是在媽媽委婉詢問他後，感覺被告更生氣，用手指著我的鼻子罵「為什麼不來照顧劉童？照顧他明明都是你的責任，而且你為何要跟你媽媽講我罵你，你實在太不應該了，我對你非常失望」，最後也是勒著我的領子說「邱童！如果你把這件事說出去，你就完蛋了！」，我非常害怕，我不敢告訴我父母親，這次是唯一被用鼓棒打我手骨折打鋼釘的地方，這次有把我的生殖器打到破皮，時間大約是3月到4月間，我回家洗澡後在浴室前面擦身體時，媽媽有問我生殖器怎麼了，我否認並說是她看錯了，但我破皮處是生殖器左側，傷口已不存在，這是我最後一次被打，因為我之後的身體狀況很糟，一直拉肚子，也沒有去上學，所以被告沒有機會打我；【108年9月3日（附表編號10）】另於108年9月3日六年級上學期開學後第2天，被告把我叫到音樂教室，很假的、就是假惺惺，把出國買的東西，隨便丟了幾個給我，並指著我的鼻子說「如果你敢把我打你、罵你的事情說出去，你就完蛋了」，我當時聽到這些話非常害怕，不敢告訴我父母親；我那時候沒有講出來，是直到108年10月25日，因為那時候我常常昏迷，爸爸會陪我睡覺，我昏倒後迷迷糊糊地講出來，醒來後他問我這件事，我只好跟爸媽講，又於同日之後才跟導師戴玉婷說；被告每次用鼓棒打我生殖器時都很用力，我被打時真的很痛，那種場合太可怕了，我連動都動不了、想要出力但沒有力氣，只能站著握拳止痛，握得很緊很緊等語（偵卷一第81至91頁），並有邱童偵查中手繪生殖器遭被告持鼓棒敲打後破皮處之示意圖可參（偵卷一第93頁）。邱童就遭被告接續施暴之緣由、過程、方式及事後反應等節，均證述詳細。
　⒉證人邱母於本件刑案二審審理時證稱：一開學大概在107年9月3日那個星期，邱童回來就很生氣的跟我說被老師罵，照顧劉童，老師很生氣，我說我打電話給老師，邱童說好，我當著他的面打電話問被告，問被告說你有對邱童生氣嗎，被告回答沒有，我們都很好，不要相信小孩的一面之詞，我都沒有變，都跟以前一樣，這是第一次（4779號卷二第425至426頁)；後來邱童回來，大概是107年9月底，邱童跟我說媽媽我很難過，被告都給我臉色看，說什麼這麼簡單的事情都做不好，我對你很失望，9月20幾日的時候，我就覺得受夠了，真的煩死了，我覺得被告這樣叫小朋友去顧小朋友，根本就不是真的能把小朋友教好的方法，然後賦予他責任，去怪他，我覺得這根本就不是小孩子有能力去把你兒子教好的事情，我跟邱父慢慢有在討論，被告罵邱童應該是真實發生的事情，我在107年10月3日、4日一直在推辭，那個10月份我們是一直脫離；10月3日我寫了訊息跟被告說每天都要補習、都有課，課很多；知道老師會罵他，我們就不想讓他很恐怖的去接觸，就盡量幫他推辭，減少相處的時間，10月16日我也有再打電話跟被告說我們每天很忙，功課很多、課很多，用電話再講一遍，幫邱童推放學後去課後照顧的事情等語（4779號卷二第428至429頁）；被告邀請我們去西班牙、葡萄牙，我拒絕，是108年7月底暑假的時候要去，但邱童不願意就拒絕，3月11日下午我直接打電話給被告說我們不參加，邱童還不夠成熟，手也斷了還沒有好，笛子也吹得不太好，以後再去，就是有跟他婉拒，在電話中說的很愉快，然後說到今年哪幾個小朋友都不去，每個小朋友有什麼原因所以不去，但他有跟我說再鼓勵他，我就說老師不用了，今年我們就不去，他又說我再鼓勵他，後來小孩就對我很生氣，他說為何要這麼雞婆，不是已經說好就說阿公過世，暑假要回嘉義陪阿嬤就好，為什麼要跟被告說這些；園遊會我當面去問被告有沒有罵我小孩，我問被告3月11日時我們不出團的事；邱童說108年4月初早上被告叫他去音樂教室說你怎麼可以把什麼事情告訴你媽媽，我今天一定要打死你，邱童告訴我說那天打得最嚴重，就是3月30日園遊會之後（4779號卷二第397至400頁）。邱母就曾詢問被告與邱童間之師生互動、或向被告推辭參加樂團活動等因被告犯行，造成邱童害怕、逃避心理狀況之影響，逐一證述在卷。且依邱母與被告間之107年10月3日、108年3月11日、108年9月3日LINE對話紀錄（他卷第65、69、137至141頁），亦可見邱母所證逐漸向被告推辭由邱童照顧劉童、參與108年樂團暑假出國活動之情、及因邱童逐漸發病，被告因而於附表編號10所示108年9月3日與邱童見面。
　⒊證人邱父於本件刑案二審審理時證稱：108年9月初被告把邱童叫去音樂教室，邱童回來拿被告送的東西，可是從那個時間點之後就開始有暈倒的狀況；108年10月20幾日，我陪邱童睡覺，在睡覺過程中，他就突然自己打自己，就睡夢中一個巴掌自己打自己，說「他打我」，我發現不對，覺得不太對勁，把他拉起來問他究竟怎麼回事，他才終於把事情講出來，說他在照顧劉童的那段期間，遭受到多次的不正常對待，包含打他等語（4779號卷二第312、318至319、355至356頁）。邱父就附表編號10行為後之病情變化、發現本案之經過證述在卷。
　⒋證人李○○於偵查中證稱：我國小一年級就認識邱童，107年9月我五年級時，剛好經過音樂教室，感覺有人拿鼓棒打人的聲音，還有聽到賞巴掌聲，我有看到邱童鞋子在音樂教室外面，其他還有被告的鞋子，我聽到鼓棒打人的聲音，因為我有被鼓棒打過，所以我知道那是鼓棒打人的聲音，聲音中等，沒特別大聲，我有聽到打巴掌聲，很大聲，接著有聽到有人啊的一聲，是在下午四、五點間；五年級時有看過邱童穿同一雙鞋，進去音樂教室都要脫鞋子等語（偵卷二第12至14頁）。證人唐○○於偵查中證稱：邱童因沒帶譜，在家沒有練琴，被告很不高興，邱童就被留下來，被告要我們先下課，我有聽到被告大聲對邱童吼、罵了幾下，大約在五年級的事等語（偵卷二第14至15頁）。證人許○○於偵查中證稱：被告在我快離開音樂教室時，他叫邱童過來，不會很兇，五年級下學期的事等語（偵卷二第16頁）。由上開證人證詞可見，李○○曾於音樂教室外見到邱童及被告鞋子、並聽聞其內聲響，被告於音樂課下課空檔確有相當時間可與邱童相處。
　⒌綜上各情，上開證人證詞及其他證據經與證人邱童證述內容相互印證、綜合判斷下，已堪認定被告因不滿邱童照顧劉童時偶有疏失、不滿邱母詢問其與邱童間之師生互動、或對邱童參加臺灣民俗音樂合奏團活動之積極度不滿等原因，有對邱童為本件侵權行為。
　㈤邱童罹患PTSD，合併解離、轉化症狀、焦慮及身心症狀，足以妨害其身心健全發展：
　⒈就邱童之身心症狀及表現情形、歷程，證人戴玉婷於偵查中證稱：邱童於108年4月中陸續出現頭痛、頭暈、肚子痛的症狀，頻繁請假，我大概在同年月15日期中考後，建議邱父帶邱童去醫院檢查，於是他們到馬偕醫院作檢查，嗣於同年9月1日至10月5日左右，邱童上課時會在教室裡突然昏倒，1節課有時1次、有時3次，1整天大約有10到20次在課堂中跌倒的情形，邱童跌倒後就躺下不動，持續數分鐘至1、20分鐘才醒來，有時他的眼睛閉著、有時上吊，都沒有說話或抽搐，因為他一直跌倒，同年10月5日後就沒進來教室上課，同年10月底、11月初，我在輔導教室內親眼看到邱童發作時跌坐在地上，身體抽搐，嘴巴唸「我不敢了，對不起劉老師，對不起我不敢了，我會好好照顧劉童」，邱童眼睛上吊，沒有在看人，接著開始用手打自己的臉，我用我的手幫他擋，他用力打了5下以上，我有看他的眼神，但他沒有看我，我跟他說話也沒有回應，然後開始用雙手握住生殖器、尖叫，身體往上彈又掉下來，至少有5次，後來安靜了一下，身體還是繼續抽搐，前前後後至少15到30分鐘，上述邱童的動作是有循環的，那次循環至少2回，後來他停下後過了一會自己坐了起來，他醒來後沒有說話，感覺很累等語（偵卷二第9至10頁）。證人即原告學務主任蔡宗儒亦於偵查中證述：邱童於108年9月開學後有幾次因為昏倒而被通報學務處，我看到時是在操場上，邱童當下已經是坐著，就將他送到保健室，我一直跟他講話，他昏倒時可能有撞到頭，所以意識昏沉，後來在校內調查時，邱童也常因身體不舒服而昏倒，校方建議家長帶邱童去看醫生，嗣000年00月間我們請邱童在諮商室（輔導教室）陳述時，他當場發作，看起來像是被人打巴掌，會害怕、抽搐，做出防衛動作，還像是被打到生殖器，會用手摀著生殖器，求饒說「劉老師對不起，我會好好照顧劉童」，眼睛往上吊翻白眼，持續約30分鐘，當天看到這1次，後來同年11月10日我們到國立政治大學附設幼稚園調查時及快結束時，邱童又分別再發作，情形均與上述類似，會打自己臉，講說「劉老師對不起，沒有照顧好劉童，請原諒」等語（偵卷二第17頁）。證人戴玉婷、蔡宗儒就邱童罹患身心症狀發作之頻率及呈現情形證述內容大致相符，堪認邱童確於108年9月後陸續出現突發昏倒等症狀，並在昏厥時表現遭虐打之反應及自我傷害、向被告道歉與求饒之舉動。
　⒉108年9月邱童六年級開學後開始因多次在校園內突然昏厥、失去意識，自同年10月5日起在臺大醫院兒童心智科就診，詎邱童於診察時多次無預警發作，先是突然失神、癱軟，若無人攙扶則會跌落在地，並重覆呈現如同前開證人戴玉婷、蔡宗儒所述被打耳光、生殖器、自我傷害之反應，及求饒、道歉之話語等循環，每次發作具重複性、一致性，經主治醫師丘彥南醫師多次門診詳細評估，確認邱童患有「PTSD，合併解離、轉化症狀、焦慮及身心症狀」，以致嚴重影響其日常生活及學校適應功能等情，有臺大醫院病歷資料及診斷證明書可稽（他卷第171頁；偵卷二第33至169頁）。
　⒊本院於110年7月30日囑託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進行司法精神鑑定，鑑定結果就邱童之精神狀態亦支持前揭臺大醫院之診斷，認定其罹患「PTSD，合併解離與轉化症狀」（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with dissociative and conversion symptoms），此有本院110年7月30日北院忠刑子109訴957字第1100006262號函、本案鑑定報告書可稽（957號卷二第7至8、23至35頁），是邱童呈現之上述身心症狀，係因罹患合併解離、轉化症狀、焦慮及身心症狀所致，且足以妨害其身心健全發展甚明。
　㈥被告對邱童所為本件侵權行為，與邱童所患PTSD，合併解離、轉化症狀、焦慮及身心症狀之結果有相當因果關係：
　　臺大醫院病歷紀錄中，記載邱童於108年10月30日第4次兒童心智科門診時表示其於五年級上學期開學期間，放學後或音樂課下課時，不時在音樂教室內遭被告單獨留下，徒手或以鼓棒毆打頭、臉、耳光、後腦杓、太陽穴、小腿前脛骨、生殖器、鼻樑等處，並揪著領子恐嚇其不得向父母或他人透露，被告在打完邱童耳光後，更要求邱童以冷水敷上紅腫處，待腫脹消退後再離開，又被告於邱童五年級下學期時曾毆打邱童2至3次，邱母曾於108年3月學校園遊會時當面詢問被告相關情事，經被告否認，另被告曾於108年9月開學後恐嚇邱童不准對外透露，又塞給邱童禮物；而邱童於該次門診時亦曾突然失去意識，在解離發作期間（dissociative episode）約5至10分鐘內，表現出如生殖器被毆打時的肢體反應，同時反覆發出被打時的尖叫聲，同時也有呼救、求饒，為自己沒有做好道歉，覺得自己被放棄、是廢物、爛人等內容，主治醫師即於該次門診後確認診斷為PTSD，合併解離、轉化症狀、焦慮及身心症狀，並進行兒童虐待之責任通報；又邱童迄109年3月就診23次中（按：邱童自108年10月至000年0月間，於兒童心智科門診就診已逾百次），幾乎每次均有在門診時解離之紀錄，且大多會提及被告或本案情事，並向被告認錯、答應會照顧好劉童，並呈現被打的肢體反應；甚至於同年11月13日門診時透露有自殺念頭，曾上網查找心臟位置、想拿剪刀刺下，經父母勸阻方停止等情（偵卷一第309至503頁），與邱童前揭證述受被告所託照顧劉童及與被告相處之經驗無重大出入。綜上，足認被告所為本件侵權行為，與邱童所受身心疾患有相當因果關係。
　㈦被告所為本件侵權行為，業經本院109年度訴字第957號刑事判決判處被告犯妨害幼童發育罪，處有期徒刑4年6月，被告提起上訴後，復經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訴字4779號刑事判決駁回上訴，有上開判決各1份可憑（本院卷一第119至153頁；本院卷二第63至110頁），並經本院職權調閱本件刑案電子卷宗核閱無誤。原告主張被告不法侵害邱童身體權、健康權之事實，已堪認定。
四、原告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新臺幣（下同）400,000元，應有理由：
　㈠按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前項情形，公務員有故意或重大過失時，賠償義務機關對之有求償權。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是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請求國家負損害賠償責任，應具備：⑴行為人須為公務員；⑵須為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之行為；⑶須係不法之行為；⑷須行為人有故意或過失；⑸須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而致損害之發生；⑹不法行為與損害之發生間需有因果關係等要件，始足當之。而就公務員行使公權力之違法侵權行為所生國家賠償責任，我國立法例係採國家代位責任理論，即國家先代替違法行為之公務員，對受損害人民負賠償責任，再依情形對公務員求償。
　㈡邱童、邱父、邱母前於109年10月6日向原告請求國家賠償，原告與邱童、邱父、邱母並於111年9月30日成立協議書，由原告賠償邱童、邱父、邱母400,000元，原告已於111年10月5日如數給付，兩造則於112年5月16日協商原告向被告求償事宜，協商結果為不成立等節，有國家賠償請求書、109年度賠字第1號國家賠償事件協議書、匯款申請書回條、協商記錄可證（本院卷一第93至109、111至114、115、117頁）。邱童、邱父、邱母訴請被告賠償因本件侵權行為所受損害，亦經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1154號判決被告應分別給付邱童4,778,062元、邱父1,000,000元、邱母1,000,000元及遲延利息，上開判決為避免邱童重複受償，已將原告賠償邱童之400,000元扣除，有上開判決可佐（本院卷二第29至50頁）。
　㈢被告原為任職於原告之教師，具備公務員身分，利用其與邱童間之師生關係，故意為本件侵權行為，不法侵害邱童身體權、健康權，足認被告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故意不法侵害人民權利，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且原告對被告有求償權。準此，原告請求被告給付400,000元，及自112年5月17日（即兩造協商不成立之翌日），應屬有據。
五、被告雖否認有為本件侵權行為，並辯稱已對本件刑案提起第三審上訴，聲請本院停止本件訴訟，並提出刑事上訴理由狀為憑（本院卷二第123至137頁）。然查：
　㈠按訴訟中有犯罪嫌疑牽涉其裁判者，法院得在刑事訴訟終結前，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民事訴訟法第183條固有明文。惟所謂訴訟中有犯罪嫌疑牽涉其裁判，係指在民事訴訟「繫屬中」，當事人或第三人涉有犯罪嫌疑，足以影響民事訴訟之裁判，非俟刑事訴訟解決，民事法院即無從或難於判斷者而言。例如當事人或第三人於民事訴訟繫屬中涉有偽造文書、證人偽證、鑑定人為不實之鑑定等罪嫌，始足當之。準此，當事人在民事訴訟「繫屬前」之犯罪行為，縱牽涉其裁判，亦不在上開條文所定得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之列。本院不受本件刑案判決認定之拘束，然本院審酌本件刑案調查之證據，業已認定被告有為本件侵權行為，不法侵害邱童之身體權、健康權，故被告聲請停止本件訴訟，於法不合。
　㈡被告自陳其在本件訴訟提出之抗辯均與本件刑案相同（本院卷一第532頁），然本件刑案一審及二審判決均已詳述其辯詞不足採信之理由，且本院審酌被告辯詞後，亦均不足推翻本院前開認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3項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金額，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本件係適用簡易程序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至被告於113年8月7日提出民事言詞辯論意旨狀（本院卷二第139至148頁），核屬言詞辯論終結後提出之攻防方法，本院自不得列入審酌。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3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
　　　　　　　　　　　　　　　法　官　林易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3　　日
　　　　　　　　　　　　　　　書記官　黃品瑄
附表：
		編號

		學期

		時間（民國）

		行為態樣



		1

		邱童五年級上學期

		107年9月至10月間某日放學後

		辱罵邱童：「照顧我兒子都是你的責任，你知道劉童有多麻煩嗎？你實在是太不應該了，我對你太失望了」。



		2

		


		107年9月至10月間某日放學後

		質問邱童：「為何你要告訴你爸媽」，並用力打邱童巴掌3至5下，邱童跌倒在地後，接續以鼓棒用力抽打邱童小腿骨3至4下、生殖器至少2下。



		3

		


		107年9月至10月間某日放學後

		打邱童巴掌，及以鼓棒抽打邱童之生殖器、小腿骨數下。



		4

		


		107年9月至10月間某日放學後

		打邱童巴掌，及以鼓棒抽打邱童之生殖器、小腿骨數下。



		5

		


		107年10月9日放學後

		打邱童數個巴掌，及以鼓棒抽打邱童之生殖器、小腿骨數下。



		6

		


		107年9月至10月間某日放學後

		打邱童巴掌，並以鼓棒抽打邱童之生殖器、小腿骨。



		7

		


		107年11月至12月間週一下午3時10分許或週三上午11時10分許音樂課下課後（約2至4次）

		打邱童巴掌，並徒手或以鼓棒抽打邱童後腦杓、小腿骨、生殖器、太陽穴及鼻樑，並對邱童辱罵：「你爸是笨蛋，你媽是傻瓜，才會生出你這個廢物、爛人、白癡」。



		8

		邱童五年級下學期

		108年3月園遊會前某日音樂課下課後

		打邱童巴掌，並徒手或以鼓棒抽打邱童後腦杓、小腿骨、生殖器、太陽穴及鼻樑，邊打邊罵：「照顧劉童是你的責任，為什麼不來照顧劉童」、「你不是團員，都不來練團，不負責任」。



		9

		


		108年3月園遊會後至4月間某日

		打邱童巴掌，並毆打邱童後腦杓、太陽穴、鼻樑，並以鼓棒抽打邱童手部骨折打鋼釘處、小腿骨、敲打生殖器至破皮，並對邱童罵稱：「為什麼不來照顧劉童？照顧他明明都是你的責任，而且你為何要跟你媽媽講我罵你，你實在太不應該了，我對你非常失望」，最後亦勒著邱童領子恫稱「如果你把這件事說出去就完蛋了」。



		10

		邱童六年級上學期

		108年9月3日早自習時

		於邱童六年級上學期開學後第2天開學早自習時，將邱童叫到音樂教室內，對邱童恫稱「你要是敢把這些事情說出去，你就完蛋了」。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店國簡字第2號

原      告  國立政治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法定代理人  陳金粧  

訴訟代理人  陳金泉律師

            葛百鈴律師

            黃胤欣律師

被      告  劉○○    （真實姓名年籍詳卷）

訴訟代理人  項慶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400,000元，及自民國112年5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400,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按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除為否認子女之訴、收養事件、親權行使、負擔事件或監護權之選定、酌定、改定事件之當事人或關係人，或有其他法律特別規定之情形外，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兒童及少年身分之資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2項定有明文。經查，訴外人邱○○（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邱童）於民國00年0月間出生、訴外人即被告之子劉○○（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劉童）於000年0月間出生，現均為未滿18歲之少年，依前揭規定，本判決不得揭露足以識別邱童及劉童之身分資訊，且因被告為劉童之父、訴外人即邱童之父（下稱邱父）及邱童之母（下稱邱母），若於本判決記載其真實姓名等資料，亦有揭露劉童、邱童身分資訊之疑慮，故本判決將上開當事人、訴外人之姓名、住居所均予遮隱，附此敘明。

二、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由要領，其中原告之主張與被告之答辯，並依同條項規定，分別引用兩造歷次書狀、本院民國112年11月28日、112年5月7日、113年7月23日之言詞辯論筆錄。

三、被告有對邱童為如附表所示行為（下合稱本件侵權行為），致邱童罹患創傷後壓力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下稱PTSD），合併解離、轉化症狀、焦慮及身心症狀，足以妨害其身心健全：

　㈠按刑事訴訟判決所認定之事實，固非當然有拘束民事訴訟判決之效力，但民事法院調查刑事訴訟原有之證據，而斟酌其結果以判斷事實之真偽，並於判決內記明其得心證之理由，即非法所不許（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929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被告於案發時任教於原告，為邱童五、六年級時音樂、聽覺藝術課老師，邱童並曾參加被告指導之台灣民俗音樂合奏團，二人為師生；劉童在107年8月30日進入原告就讀一年級；108年4月中旬起，邱童開始出現頭暈、腸胃不適、頭痛與腹痛症狀，並於同年5月起陸續請假，再於同年6月10日至14日間前往馬偕醫院住院診斷；108年9月開學後，邱母因見邱童雙手持續抖動、不適合彈琴，因而告知訴外人即導師戴玉婷，被告即於108年9月3日早上在音樂教室內與邱童獨處、對話，贈與邱童禮物磁鐵等情，為被告於本院109年度訴字第957號刑事案件（下稱本件刑案）所不爭執（本院109年度訴字第957號卷【下稱957號卷】一第202至204頁），堪以認定。

　㈢邱童曾受被告之託，於107年9月至10月底間在校內幫忙照顧劉童：

　⒈被告於本件刑案一審審理時供稱：（問：在107年8月開學後，有無要求邱童幫助照顧你的小孩劉童？）要求是沒有，但我有委請，他們是玩伴，小朋友回去時候，跟他提醒要倒茶、倒水，因為學校有辦理大手小手活動，那是下課時間的行為；（問：放學後有無請邱童照顧你的小孩或陪同他？）我沒有叫邱童一定要陪同，因為當時有一個老師來指導我們，邱童想要來這邊，我也沒有辦法說不要，但都有跟媽媽聯絡，說要留下來；（問：邱童在下課或放學陪同你的小孩到何時？）10月底前就沒有了等語（957號卷一第199至200頁）。

　⒉證人邱童於偵訊時證稱：當時我五年級，劉童本來在南投給被告爸媽撫養，來到原告讀書，因為我跟被告比較熟，所以他要我照顧劉童，例如協助聯絡叫劉童起床、陪劉童吃早餐、送劉童到一年級教室上課、下課時帶劉童去上廁所、裝水、喝水；大概從107年9月到10月底左右幫忙照顧，大約2個月等語（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109年度偵字第1871號卷【下稱偵卷】一第82至85頁）。證人邱母於本件刑案二審審理時證稱：107年五上開學，邱童回家跟我們說被告要他照顧劉童，早上要帶他到班上上課、課間帶他去上廁所、放學後陪他做功課，然後還帶了一個禮物袋裡面有一些食物，還放了對講機、風箏等語（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訴字第4779號卷【下稱4779號卷】二第358至368、406至407、410至411、426至428頁）。證人戴玉婷於偵查中證稱：107年9月初邱童五年級上學期，我放學後看到邱童還留在學校，就問他為何留在學校，邱童說因為被告要邱童照顧劉童等語（偵卷二第9至10頁）。互核上開證人證述與被告前揭供述均大致相符。

　⒊再佐以邱母與被告之107年10月9日LINE對話紀錄（他卷第57至65頁），被告於當日下午5時33分許傳送「謝謝大家照顧 感激」之訊息，經邱母回以「...不客氣喔 特特到家了  也謝謝老師照顧喔」，被告於下午5時49分傳送「換○翰輪班」之訊息予邱母（臺北地檢署108年度他字第12367號卷【下稱他卷】第61、63頁）。併參以被告107年9月8日臉書網頁（本件刑案二審卷二第437頁），被告在臉書發表「...大手們下課都跑來照顧小手要去上廁所，小犬都遇到這麼好的哥哥，一個是鄰居，一個是大手。都是我的愛徒兼貴人啊！像烏克麗麗也有細心的姐姐幫他照顧，打桌球又可以跟同學相處的很快樂，導師也是我的好同事...至於小孩的功課，除了感謝課後班的老師會看，還有大手哥哥會再看，還有好友super教師林老師，會來幫我看，那我能做什麼呢？當然就是練習寫我的名字啊！簽名」內容。

　⒋準此，堪認邱童確曾受被告之託，於107年9月至10月底間在校內幫忙照顧劉童。

　㈣被告因不滿邱童照顧劉童時偶有疏失、不滿邱母詢問其與邱童間之師生互動、或對邱童參加樂團活動之積極度不滿等，有對邱童為本件侵權行為：

　⒈證人邱童於109年1月21日偵訊時證稱：我不太記得（被告打我的）時間，時間過很久，我真的很害怕；我記得是先罵，後來就打我了；【107年9月開學後至10月底間（附表編號1至6）】第1次是被告對我照顧他兒子的過程有點不滿，他指著我的鼻子破口大罵，「照顧我的兒子都是你的責任，你知道劉童有多麻煩嗎？你實在是太不應該了」，還說「我對你太失望了」，我覺得心裡有點不太舒服，因為照顧劉童明明是被告的責任；被告覺得我照顧不週還罵我，我認為是被告有求於我，我幫助被告，不應該這樣子因為覺得我沒有做好就要罵我，因為這是被告的責任；第1次沒有打，只有罵而已，被告那次罵我並沒有恐嚇我，我回家後有告訴我父母親，我跟他們說被告以不合理的方式罵我，我沒有講到照顧劉童的問題，我媽媽有打電話問被告，用非常委婉的方式問，後來我跟被告於107年9月、10月間下一次見面時，被告在音樂教室指著我的鼻子罵我，還打我巴掌，不確定幾下，至少3下以上，應該不會超過5下，很用力打，他第1次打我時，我沒想到他會打我，我就倒在地板上，我很驚恐，因為我不曉得他會打我，他說「照顧劉童是你的責任，為何你要告訴你爸媽？」邊罵邊打，長達大約2分鐘，他用左手打我的臉，因為他右手拿鼓棒，再罵幾句之後就順手拿鼓棒往下打我的生殖器，是故意的打，因為打兩下以上，還打我的小腿骨3下以上、4下以內，很用力地打，打完之後我的小腿骨有瘀青、臉紅腫，生殖器部分我回家洗澡，發現外表有點受傷，是尿尿的地方，不是睪丸，打完之後，被告拉著我的領子，說「你回去敢跟爸媽講，你就死定」、「如果你敢說出去，就完蛋了」，打完之後還讓我休息3分鐘，有點消腫後才放我離開回去班上，我非常害怕，所以我回家後不敢告訴父母親；在107年10月底前，加上第一次被罵，大約被打、罵5至6次，大致如附表編號1至6所示，因為被打太多次，無法細分，但可以確定每次被打時也都有被罵，又雖然每次不一定所有身體部位都會被打，但我確定被告每次都會用鼓棒由上往下敲我的生殖器，且施暴前均會罵說「照顧劉童是你的責任」，打完後都會抓著我的領子說「如果你把這件事情說出去，你就完蛋了」，這段期間被告都是在放學後，約下午4時15分到5時30分許間，我在音樂教室內照顧劉童寫功課時打、罵我，他打我時旁邊都沒有人，因為劉童會跑出門外，去走廊和操場玩，現場只有我和被告，那邊沒有錄影設備，又是隔音、密閉空間；【107年11月至12月底間（附表編號7）】後來我就沒有再去照顧劉童，到107年11月後，被告會在週一下午或週三上午上完音樂課後把我留下來，同樣以10月底以前的方式打我、罵我，勒著我的領子威脅「如果你敢說出去，就完蛋了」，我很害怕而不敢跟爸媽說，至同年12月底前大約被打了2至4次，每次打我都有用鼓棒打我下體、小腿骨前側、後腦杓、太陽穴、鼻樑，還用手賞我巴掌，且曾罵「你爸是笨蛋，你媽是傻瓜，才會生出你這個廢物、爛人、白癡」，當時是在音樂教室關著門罵，沒有別人在場，【108年3月至4月間（附表編號8、9）】嗣寒假期間，我於108年1月28日自己騎腳踏車時不小心摔斷手，斷了2根骨頭，在臺北市立萬芳醫院接鋼釘、動手術，開學後爸媽還有問說被告有無再罵我，我說有，於是媽媽在108年3月學校舉辦園遊會時再次委婉地問被告有無罵我，被告當然否認，這時爸媽還不知道被告有打我，我覺得我媽媽如果繼續問被告，我又會被打，我就硬是把我媽媽拉著離開；108年3月到4月之間，這2次被打都是用和先前一樣的方式，第1次是我媽媽詢問被告前，被告仍然徒手或用鼓棒打我的臉、下體、小腿骨、後腦杓、太陽穴和鼻樑，並罵我「照顧劉童是你的責任，為什麼不來照顧劉童」、「你不是團員，都不來練團，不負責任」，最後也是拉著我的領子威脅我不能說出去，這次被告沒有打我手臂骨折的地方，但第2次是在媽媽委婉詢問他後，感覺被告更生氣，用手指著我的鼻子罵「為什麼不來照顧劉童？照顧他明明都是你的責任，而且你為何要跟你媽媽講我罵你，你實在太不應該了，我對你非常失望」，最後也是勒著我的領子說「邱童！如果你把這件事說出去，你就完蛋了！」，我非常害怕，我不敢告訴我父母親，這次是唯一被用鼓棒打我手骨折打鋼釘的地方，這次有把我的生殖器打到破皮，時間大約是3月到4月間，我回家洗澡後在浴室前面擦身體時，媽媽有問我生殖器怎麼了，我否認並說是她看錯了，但我破皮處是生殖器左側，傷口已不存在，這是我最後一次被打，因為我之後的身體狀況很糟，一直拉肚子，也沒有去上學，所以被告沒有機會打我；【108年9月3日（附表編號10）】另於108年9月3日六年級上學期開學後第2天，被告把我叫到音樂教室，很假的、就是假惺惺，把出國買的東西，隨便丟了幾個給我，並指著我的鼻子說「如果你敢把我打你、罵你的事情說出去，你就完蛋了」，我當時聽到這些話非常害怕，不敢告訴我父母親；我那時候沒有講出來，是直到108年10月25日，因為那時候我常常昏迷，爸爸會陪我睡覺，我昏倒後迷迷糊糊地講出來，醒來後他問我這件事，我只好跟爸媽講，又於同日之後才跟導師戴玉婷說；被告每次用鼓棒打我生殖器時都很用力，我被打時真的很痛，那種場合太可怕了，我連動都動不了、想要出力但沒有力氣，只能站著握拳止痛，握得很緊很緊等語（偵卷一第81至91頁），並有邱童偵查中手繪生殖器遭被告持鼓棒敲打後破皮處之示意圖可參（偵卷一第93頁）。邱童就遭被告接續施暴之緣由、過程、方式及事後反應等節，均證述詳細。

　⒉證人邱母於本件刑案二審審理時證稱：一開學大概在107年9月3日那個星期，邱童回來就很生氣的跟我說被老師罵，照顧劉童，老師很生氣，我說我打電話給老師，邱童說好，我當著他的面打電話問被告，問被告說你有對邱童生氣嗎，被告回答沒有，我們都很好，不要相信小孩的一面之詞，我都沒有變，都跟以前一樣，這是第一次（4779號卷二第425至426頁)；後來邱童回來，大概是107年9月底，邱童跟我說媽媽我很難過，被告都給我臉色看，說什麼這麼簡單的事情都做不好，我對你很失望，9月20幾日的時候，我就覺得受夠了，真的煩死了，我覺得被告這樣叫小朋友去顧小朋友，根本就不是真的能把小朋友教好的方法，然後賦予他責任，去怪他，我覺得這根本就不是小孩子有能力去把你兒子教好的事情，我跟邱父慢慢有在討論，被告罵邱童應該是真實發生的事情，我在107年10月3日、4日一直在推辭，那個10月份我們是一直脫離；10月3日我寫了訊息跟被告說每天都要補習、都有課，課很多；知道老師會罵他，我們就不想讓他很恐怖的去接觸，就盡量幫他推辭，減少相處的時間，10月16日我也有再打電話跟被告說我們每天很忙，功課很多、課很多，用電話再講一遍，幫邱童推放學後去課後照顧的事情等語（4779號卷二第428至429頁）；被告邀請我們去西班牙、葡萄牙，我拒絕，是108年7月底暑假的時候要去，但邱童不願意就拒絕，3月11日下午我直接打電話給被告說我們不參加，邱童還不夠成熟，手也斷了還沒有好，笛子也吹得不太好，以後再去，就是有跟他婉拒，在電話中說的很愉快，然後說到今年哪幾個小朋友都不去，每個小朋友有什麼原因所以不去，但他有跟我說再鼓勵他，我就說老師不用了，今年我們就不去，他又說我再鼓勵他，後來小孩就對我很生氣，他說為何要這麼雞婆，不是已經說好就說阿公過世，暑假要回嘉義陪阿嬤就好，為什麼要跟被告說這些；園遊會我當面去問被告有沒有罵我小孩，我問被告3月11日時我們不出團的事；邱童說108年4月初早上被告叫他去音樂教室說你怎麼可以把什麼事情告訴你媽媽，我今天一定要打死你，邱童告訴我說那天打得最嚴重，就是3月30日園遊會之後（4779號卷二第397至400頁）。邱母就曾詢問被告與邱童間之師生互動、或向被告推辭參加樂團活動等因被告犯行，造成邱童害怕、逃避心理狀況之影響，逐一證述在卷。且依邱母與被告間之107年10月3日、108年3月11日、108年9月3日LINE對話紀錄（他卷第65、69、137至141頁），亦可見邱母所證逐漸向被告推辭由邱童照顧劉童、參與108年樂團暑假出國活動之情、及因邱童逐漸發病，被告因而於附表編號10所示108年9月3日與邱童見面。

　⒊證人邱父於本件刑案二審審理時證稱：108年9月初被告把邱童叫去音樂教室，邱童回來拿被告送的東西，可是從那個時間點之後就開始有暈倒的狀況；108年10月20幾日，我陪邱童睡覺，在睡覺過程中，他就突然自己打自己，就睡夢中一個巴掌自己打自己，說「他打我」，我發現不對，覺得不太對勁，把他拉起來問他究竟怎麼回事，他才終於把事情講出來，說他在照顧劉童的那段期間，遭受到多次的不正常對待，包含打他等語（4779號卷二第312、318至319、355至356頁）。邱父就附表編號10行為後之病情變化、發現本案之經過證述在卷。

　⒋證人李○○於偵查中證稱：我國小一年級就認識邱童，107年9月我五年級時，剛好經過音樂教室，感覺有人拿鼓棒打人的聲音，還有聽到賞巴掌聲，我有看到邱童鞋子在音樂教室外面，其他還有被告的鞋子，我聽到鼓棒打人的聲音，因為我有被鼓棒打過，所以我知道那是鼓棒打人的聲音，聲音中等，沒特別大聲，我有聽到打巴掌聲，很大聲，接著有聽到有人啊的一聲，是在下午四、五點間；五年級時有看過邱童穿同一雙鞋，進去音樂教室都要脫鞋子等語（偵卷二第12至14頁）。證人唐○○於偵查中證稱：邱童因沒帶譜，在家沒有練琴，被告很不高興，邱童就被留下來，被告要我們先下課，我有聽到被告大聲對邱童吼、罵了幾下，大約在五年級的事等語（偵卷二第14至15頁）。證人許○○於偵查中證稱：被告在我快離開音樂教室時，他叫邱童過來，不會很兇，五年級下學期的事等語（偵卷二第16頁）。由上開證人證詞可見，李○○曾於音樂教室外見到邱童及被告鞋子、並聽聞其內聲響，被告於音樂課下課空檔確有相當時間可與邱童相處。

　⒌綜上各情，上開證人證詞及其他證據經與證人邱童證述內容相互印證、綜合判斷下，已堪認定被告因不滿邱童照顧劉童時偶有疏失、不滿邱母詢問其與邱童間之師生互動、或對邱童參加臺灣民俗音樂合奏團活動之積極度不滿等原因，有對邱童為本件侵權行為。

　㈤邱童罹患PTSD，合併解離、轉化症狀、焦慮及身心症狀，足以妨害其身心健全發展：

　⒈就邱童之身心症狀及表現情形、歷程，證人戴玉婷於偵查中證稱：邱童於108年4月中陸續出現頭痛、頭暈、肚子痛的症狀，頻繁請假，我大概在同年月15日期中考後，建議邱父帶邱童去醫院檢查，於是他們到馬偕醫院作檢查，嗣於同年9月1日至10月5日左右，邱童上課時會在教室裡突然昏倒，1節課有時1次、有時3次，1整天大約有10到20次在課堂中跌倒的情形，邱童跌倒後就躺下不動，持續數分鐘至1、20分鐘才醒來，有時他的眼睛閉著、有時上吊，都沒有說話或抽搐，因為他一直跌倒，同年10月5日後就沒進來教室上課，同年10月底、11月初，我在輔導教室內親眼看到邱童發作時跌坐在地上，身體抽搐，嘴巴唸「我不敢了，對不起劉老師，對不起我不敢了，我會好好照顧劉童」，邱童眼睛上吊，沒有在看人，接著開始用手打自己的臉，我用我的手幫他擋，他用力打了5下以上，我有看他的眼神，但他沒有看我，我跟他說話也沒有回應，然後開始用雙手握住生殖器、尖叫，身體往上彈又掉下來，至少有5次，後來安靜了一下，身體還是繼續抽搐，前前後後至少15到30分鐘，上述邱童的動作是有循環的，那次循環至少2回，後來他停下後過了一會自己坐了起來，他醒來後沒有說話，感覺很累等語（偵卷二第9至10頁）。證人即原告學務主任蔡宗儒亦於偵查中證述：邱童於108年9月開學後有幾次因為昏倒而被通報學務處，我看到時是在操場上，邱童當下已經是坐著，就將他送到保健室，我一直跟他講話，他昏倒時可能有撞到頭，所以意識昏沉，後來在校內調查時，邱童也常因身體不舒服而昏倒，校方建議家長帶邱童去看醫生，嗣000年00月間我們請邱童在諮商室（輔導教室）陳述時，他當場發作，看起來像是被人打巴掌，會害怕、抽搐，做出防衛動作，還像是被打到生殖器，會用手摀著生殖器，求饒說「劉老師對不起，我會好好照顧劉童」，眼睛往上吊翻白眼，持續約30分鐘，當天看到這1次，後來同年11月10日我們到國立政治大學附設幼稚園調查時及快結束時，邱童又分別再發作，情形均與上述類似，會打自己臉，講說「劉老師對不起，沒有照顧好劉童，請原諒」等語（偵卷二第17頁）。證人戴玉婷、蔡宗儒就邱童罹患身心症狀發作之頻率及呈現情形證述內容大致相符，堪認邱童確於108年9月後陸續出現突發昏倒等症狀，並在昏厥時表現遭虐打之反應及自我傷害、向被告道歉與求饒之舉動。

　⒉108年9月邱童六年級開學後開始因多次在校園內突然昏厥、失去意識，自同年10月5日起在臺大醫院兒童心智科就診，詎邱童於診察時多次無預警發作，先是突然失神、癱軟，若無人攙扶則會跌落在地，並重覆呈現如同前開證人戴玉婷、蔡宗儒所述被打耳光、生殖器、自我傷害之反應，及求饒、道歉之話語等循環，每次發作具重複性、一致性，經主治醫師丘彥南醫師多次門診詳細評估，確認邱童患有「PTSD，合併解離、轉化症狀、焦慮及身心症狀」，以致嚴重影響其日常生活及學校適應功能等情，有臺大醫院病歷資料及診斷證明書可稽（他卷第171頁；偵卷二第33至169頁）。

　⒊本院於110年7月30日囑託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進行司法精神鑑定，鑑定結果就邱童之精神狀態亦支持前揭臺大醫院之診斷，認定其罹患「PTSD，合併解離與轉化症狀」（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with dissociative and conversion symptoms），此有本院110年7月30日北院忠刑子109訴957字第1100006262號函、本案鑑定報告書可稽（957號卷二第7至8、23至35頁），是邱童呈現之上述身心症狀，係因罹患合併解離、轉化症狀、焦慮及身心症狀所致，且足以妨害其身心健全發展甚明。

　㈥被告對邱童所為本件侵權行為，與邱童所患PTSD，合併解離、轉化症狀、焦慮及身心症狀之結果有相當因果關係：

　　臺大醫院病歷紀錄中，記載邱童於108年10月30日第4次兒童心智科門診時表示其於五年級上學期開學期間，放學後或音樂課下課時，不時在音樂教室內遭被告單獨留下，徒手或以鼓棒毆打頭、臉、耳光、後腦杓、太陽穴、小腿前脛骨、生殖器、鼻樑等處，並揪著領子恐嚇其不得向父母或他人透露，被告在打完邱童耳光後，更要求邱童以冷水敷上紅腫處，待腫脹消退後再離開，又被告於邱童五年級下學期時曾毆打邱童2至3次，邱母曾於108年3月學校園遊會時當面詢問被告相關情事，經被告否認，另被告曾於108年9月開學後恐嚇邱童不准對外透露，又塞給邱童禮物；而邱童於該次門診時亦曾突然失去意識，在解離發作期間（dissociative episode）約5至10分鐘內，表現出如生殖器被毆打時的肢體反應，同時反覆發出被打時的尖叫聲，同時也有呼救、求饒，為自己沒有做好道歉，覺得自己被放棄、是廢物、爛人等內容，主治醫師即於該次門診後確認診斷為PTSD，合併解離、轉化症狀、焦慮及身心症狀，並進行兒童虐待之責任通報；又邱童迄109年3月就診23次中（按：邱童自108年10月至000年0月間，於兒童心智科門診就診已逾百次），幾乎每次均有在門診時解離之紀錄，且大多會提及被告或本案情事，並向被告認錯、答應會照顧好劉童，並呈現被打的肢體反應；甚至於同年11月13日門診時透露有自殺念頭，曾上網查找心臟位置、想拿剪刀刺下，經父母勸阻方停止等情（偵卷一第309至503頁），與邱童前揭證述受被告所託照顧劉童及與被告相處之經驗無重大出入。綜上，足認被告所為本件侵權行為，與邱童所受身心疾患有相當因果關係。

　㈦被告所為本件侵權行為，業經本院109年度訴字第957號刑事判決判處被告犯妨害幼童發育罪，處有期徒刑4年6月，被告提起上訴後，復經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訴字4779號刑事判決駁回上訴，有上開判決各1份可憑（本院卷一第119至153頁；本院卷二第63至110頁），並經本院職權調閱本件刑案電子卷宗核閱無誤。原告主張被告不法侵害邱童身體權、健康權之事實，已堪認定。

四、原告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新臺幣（下同）400,000元，應有理由：

　㈠按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前項情形，公務員有故意或重大過失時，賠償義務機關對之有求償權。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是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請求國家負損害賠償責任，應具備：⑴行為人須為公務員；⑵須為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之行為；⑶須係不法之行為；⑷須行為人有故意或過失；⑸須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而致損害之發生；⑹不法行為與損害之發生間需有因果關係等要件，始足當之。而就公務員行使公權力之違法侵權行為所生國家賠償責任，我國立法例係採國家代位責任理論，即國家先代替違法行為之公務員，對受損害人民負賠償責任，再依情形對公務員求償。

　㈡邱童、邱父、邱母前於109年10月6日向原告請求國家賠償，原告與邱童、邱父、邱母並於111年9月30日成立協議書，由原告賠償邱童、邱父、邱母400,000元，原告已於111年10月5日如數給付，兩造則於112年5月16日協商原告向被告求償事宜，協商結果為不成立等節，有國家賠償請求書、109年度賠字第1號國家賠償事件協議書、匯款申請書回條、協商記錄可證（本院卷一第93至109、111至114、115、117頁）。邱童、邱父、邱母訴請被告賠償因本件侵權行為所受損害，亦經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1154號判決被告應分別給付邱童4,778,062元、邱父1,000,000元、邱母1,000,000元及遲延利息，上開判決為避免邱童重複受償，已將原告賠償邱童之400,000元扣除，有上開判決可佐（本院卷二第29至50頁）。

　㈢被告原為任職於原告之教師，具備公務員身分，利用其與邱童間之師生關係，故意為本件侵權行為，不法侵害邱童身體權、健康權，足認被告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故意不法侵害人民權利，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且原告對被告有求償權。準此，原告請求被告給付400,000元，及自112年5月17日（即兩造協商不成立之翌日），應屬有據。

五、被告雖否認有為本件侵權行為，並辯稱已對本件刑案提起第三審上訴，聲請本院停止本件訴訟，並提出刑事上訴理由狀為憑（本院卷二第123至137頁）。然查：

　㈠按訴訟中有犯罪嫌疑牽涉其裁判者，法院得在刑事訴訟終結前，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民事訴訟法第183條固有明文。惟所謂訴訟中有犯罪嫌疑牽涉其裁判，係指在民事訴訟「繫屬中」，當事人或第三人涉有犯罪嫌疑，足以影響民事訴訟之裁判，非俟刑事訴訟解決，民事法院即無從或難於判斷者而言。例如當事人或第三人於民事訴訟繫屬中涉有偽造文書、證人偽證、鑑定人為不實之鑑定等罪嫌，始足當之。準此，當事人在民事訴訟「繫屬前」之犯罪行為，縱牽涉其裁判，亦不在上開條文所定得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之列。本院不受本件刑案判決認定之拘束，然本院審酌本件刑案調查之證據，業已認定被告有為本件侵權行為，不法侵害邱童之身體權、健康權，故被告聲請停止本件訴訟，於法不合。

　㈡被告自陳其在本件訴訟提出之抗辯均與本件刑案相同（本院卷一第532頁），然本件刑案一審及二審判決均已詳述其辯詞不足採信之理由，且本院審酌被告辯詞後，亦均不足推翻本院前開認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3項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金額，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本件係適用簡易程序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至被告於113年8月7日提出民事言詞辯論意旨狀（本院卷二第139至148頁），核屬言詞辯論終結後提出之攻防方法，本院自不得列入審酌。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3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

　　　　　　　　　　　　　　　法　官　林易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3　　日

　　　　　　　　　　　　　　　書記官　黃品瑄

附表：

編號 學期 時間（民國） 行為態樣 1 邱童五年級上學期 107年9月至10月間某日放學後 辱罵邱童：「照顧我兒子都是你的責任，你知道劉童有多麻煩嗎？你實在是太不應該了，我對你太失望了」。 2  107年9月至10月間某日放學後 質問邱童：「為何你要告訴你爸媽」，並用力打邱童巴掌3至5下，邱童跌倒在地後，接續以鼓棒用力抽打邱童小腿骨3至4下、生殖器至少2下。 3  107年9月至10月間某日放學後 打邱童巴掌，及以鼓棒抽打邱童之生殖器、小腿骨數下。 4  107年9月至10月間某日放學後 打邱童巴掌，及以鼓棒抽打邱童之生殖器、小腿骨數下。 5  107年10月9日放學後 打邱童數個巴掌，及以鼓棒抽打邱童之生殖器、小腿骨數下。 6  107年9月至10月間某日放學後 打邱童巴掌，並以鼓棒抽打邱童之生殖器、小腿骨。 7  107年11月至12月間週一下午3時10分許或週三上午11時10分許音樂課下課後（約2至4次） 打邱童巴掌，並徒手或以鼓棒抽打邱童後腦杓、小腿骨、生殖器、太陽穴及鼻樑，並對邱童辱罵：「你爸是笨蛋，你媽是傻瓜，才會生出你這個廢物、爛人、白癡」。 8 邱童五年級下學期 108年3月園遊會前某日音樂課下課後 打邱童巴掌，並徒手或以鼓棒抽打邱童後腦杓、小腿骨、生殖器、太陽穴及鼻樑，邊打邊罵：「照顧劉童是你的責任，為什麼不來照顧劉童」、「你不是團員，都不來練團，不負責任」。 9  108年3月園遊會後至4月間某日 打邱童巴掌，並毆打邱童後腦杓、太陽穴、鼻樑，並以鼓棒抽打邱童手部骨折打鋼釘處、小腿骨、敲打生殖器至破皮，並對邱童罵稱：「為什麼不來照顧劉童？照顧他明明都是你的責任，而且你為何要跟你媽媽講我罵你，你實在太不應該了，我對你非常失望」，最後亦勒著邱童領子恫稱「如果你把這件事說出去就完蛋了」。 10 邱童六年級上學期 108年9月3日早自習時 於邱童六年級上學期開學後第2天開學早自習時，將邱童叫到音樂教室內，對邱童恫稱「你要是敢把這些事情說出去，你就完蛋了」。 





